
 

  

    

    

拍卖理论! 

 

 
 

 

 

 

 

谭国富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二零零一年十月 

 

 

 

 

 

 

 

目目目目                录录录录    

 

 

 

 

1. 引言 

2. 四种基本的拍卖机制 

                                                           
!为祝贺林少宫教授八旬华诞暨从教50周年，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和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于2
001年6月联合举办“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前沿系列讲座”。依据作者在这次讲座中的演讲材料，增
加一系列拍卖理论研究中的新进展，撰成此文。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作者1999年12月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规制与竞争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现代规制理论系列讲座的讲义。该讲座由中心主任张昕竹博士

主持，并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特此致谢。作者非常感谢林少宫教授认真评阅本文初稿；同时也

感谢助理研究员居恒、李强和吴宏图为本文所提供的帮助，以及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资助

。 
 
 



 1 

3. 研究拍卖的基本经济模型 

3.1. 独立私有价值模型 

3.2. 共同价值模型 

3.3. 关联价值模型 

4. 对称独立私有价值模型中的收益等价定理 

4.1. 增价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 

4.2. 减价拍卖和第一价格拍卖 

4.3. 收益等价定理和有效配置定理 

5. 最优机制设计 

5.1. 最优保留价 

5.2. 其它出售机制 

5.3. 最优机制设计 

6. 影响拍卖结果的几个重要因素 

6.1. 竞标人数 

6.2. 竞标者之间的非对称性 

6.3. 竞标者的风险厌恶程度 

6.4. 共同价值模型与赢者咒骂现象 

6.5. 私人信息和价值的关联性 

6.6. 第一价格拍卖中的关联效应 

6.7. 串通出价行为 

6.8. 专家与非专家的竞标策略 

7. 招标在定向购买和规制中的作用 

7.1. 招标与拍卖的关系 

7.2. 招标采购制度 

7.3. 招标采购与研究开发的关系 

7.4. 研发投资、拍卖和最优采购机制 

7.5. 知情采购人的最优采购机制 

8. 怎样拍卖多种物品  

8.1. 拍卖多件相同物品 

8.2. 拍卖多件可能不同的物品 

9. 拍卖的几大实例 

9.1. 拍卖石油开采权 

9.2. 拍卖政府债券 



 2 

9.3. 拍卖提供个人通讯服务执照 

9.4. 网上拍卖 

10. 附录 

11. 主要参考文献 



 3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拍卖，作为一种商品交易机制，应用十分广泛。在市场经济中，巨额的经济活动是通过拍卖

的方式进行的。经常被拍卖的物品包括古董、珠宝、精美的艺术品、住房、旧车、农产品等有形资

产，也包括一些无形资产，比如土地使用权、油田开采权，甚至一些特别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的使

用权。美国财政部和加拿大中央银行经常采用拍卖的方式销售政府债券，内务部也定期拍卖石油开

采权，香港政府每年要公开拍卖大批量的土地给发展商开发使用。这些拍卖的特点是由多位购买者

自由竞价，出价最高的买方赢得物品。 
 

拍卖也常用于定向购买物品或服务。比如，数间公司竞投承包一项工程或提供某项服务。中

国人习惯称这种交易方式为招标。在招标中，通常是出最低价的公司赢得合同，但有时也要考虑竞

标者的信誉、承诺以及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等因素。 
 
为什么拍卖和招标机制会现实经济生活中有着如此广泛的应用呢？经济学家通过四十年的研

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经济理论，用来分析和理解拍卖与招标机制的优越性，也为实际操作提供了

许多有用的建议。最突出的例子是，近几年美国通讯部采用几位理论经济学家最新设计的拍卖机制

，分配提供个人通讯服务的执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益，也为美国财政部带来了二百多亿美元的

收入。受到美国拍卖通讯执照成功的感染，欧洲各国也相继采用类似的拍卖机制。 

 

本文将简单介绍拍卖、招标和竞价的基本经济理论及其应用，同时讨论本领域的一些最新研

究成果，包括作者在这一方面所作的一些工作，并且提出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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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种基本的拍卖机制四种基本的拍卖机制四种基本的拍卖机制四种基本的拍卖机制 
        

最流行的拍卖方式有四种：增价拍卖(或英国式)，减价拍卖(或荷兰式)，第一价格拍卖和第

二价格拍卖。前两种均为公开叫价方式，后两种则为密封式拍卖。 

 

为简单起见，先考虑拍卖一件物品。在增价拍卖机制下，价格不断上升，直到只剩下一个竞

标者为止。一般是由专业拍卖人员叫价，竞标者举手应价，因此也被称为无声拍卖；也可以由竞标

者自己口头提出愿意接受的价格，这叫做有声拍卖；或是大家通过个人电脑输入价格(历史报价都

是公开的)。这是用得最多的一种拍卖机制，特别是专业拍卖行均采用这种方式。世界上最古老，

最大的两家专业拍卖行，索士比(Sotheby's)和克里斯蒂(Christie's)，都起源于英国伦敦，因此，这种
增价拍卖方式常被称为英国式拍卖。 

 

减价拍卖刚好相反，拍卖人先从很高价开始叫卖，如没有人愿买，拍卖人由此价格按事先规

定的速度连续减价，直到有人愿意接受为止。虽为减价拍卖，仍然是价高者得。在荷兰，人们常用

这种机制来拍卖鲜花，因此称之为荷兰式拍卖。 
 

在第一价格拍卖机制下，每个竞标者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地向拍卖人提交标书，标明自己愿

意出的价格，因此看不到其他竞标者的出价，再由拍卖人在约定的时间，邀请所有竞标者到场当众

开标，出价最高者赢得物品，并付他自己的报价，因此第一价格拍卖也被称为高价拍卖，亦称招标

拍卖或邮递拍卖。 
 
与此类似，在第二价格拍卖机制下，物品归报价最高者，但成交价等于第二高报价。此方式

在实际中用得较少，但有很好的理论性质。这一机制最先由经济学家维克瑞(William Vickrey)1在 
1961年提出。从此， 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对拍卖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每一种拍卖中，如果几个人的出价相同，并且是最高价，那么拍卖人会在他们中随机挑选

一个为赢者。比如说，在邮递拍卖中，如果最高竞标者为二人或二人以上，以先寄到的竞标者为赢

者；如果几个竞标者同时寄到，以先开标者为赢者。 
 
在每一种拍卖机制下，卖方通常会增加两种限制。一种是设定保留价(或底价)，另一种是收

取参加竞标的费用。在第一价格和第二价格拍卖机制下，竞标者的出价必须高于或等于保留价，否

则没有成交。至于第二价格拍卖，如果只有一个竞标者出价，而且高于保留价，那么他赢并且付保

留价。在增价和减价拍卖中，保留价有着类似的作用。卖方通常在拍卖开始之前公开保留价，也有

把保留价密封的。此外，卖方通常会要求感兴趣参加竞标的买方支付一定的费用才可以参与竞标。 

 

问题是，用这些拍卖方式能否有效地配置资源；对卖方，哪种拍卖机制能取得最大收益。为

回答这两类问题，我们需要适当地描述竞标者的偏好和他们所面临的环境，并讨论他们的竞价策略

。 
    

    

                                                           
1 William Vickery 多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基于他在拍卖机制设计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他于1996 
年荣获诺贝尔 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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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拍卖的基本经济模型研究拍卖的基本经济模型研究拍卖的基本经济模型研究拍卖的基本经济模型 
        

拍卖的最大特点是，价格由竞争的方式来决定，不是由卖方说了算，也不是由买卖双方讨价

还价来确定。竞争决定价格的优越性源于非对称信息。卖方不完全知道潜在买方愿意出的真实价格

，这种信息通常只有买方自己知道。每一潜在买方也不知道其他买方可能的意愿出价。拍卖的竞价

过程可以帮助卖方收集这些信息，从而把物品卖给愿意付最高价的买方。这不仅达到资源有效配置

，也为卖方取得最高收益。 
 
这种直观解释是否完全准确，还需作进一步分析。我们首先描述买卖各方所面临的环境，不

同的环境导致不同的经济模型。 
 
3.1.    独立私有价值模型独立私有价值模型独立私有价值模型独立私有价值模型        

                    

考虑最简单的经济模型：有一个卖方，他想卖掉一件物品，这物品对他自己来说值 
v0，先假定这是公开信息。 

 

有 n 个买方对此物品感兴趣，让 vi 表示第 i 个人对物品的评价，或 者说第 i 
个人认为物品值 vi 多钱。我们做如下假定： 

 

(A1) (私有价值)：对买方 i 来说，只有他自己知道 vi 的大小，卖方 及其他买方都不知道 

vi。但是他们会把 vi 当作成分布在 [a, z]区间上的一 个随机变量，并知道其概率分布函数 Fi(vi) 
和密度函数 fi(vi)，其中 0 ≤ a < z。 

 

比如说，vi可能是零和一千元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值，它们出现的可能性相等。这样，对其他

参与人来说，vi 服从[0, 1000]区间上的均匀分布。 
 
(A2) (独立性)：总体说来，这些随机变量 v1, v2, …,vn 是独立的(或不 相关的) 

，换言之，v1,v2,…,vn 的联合分布函数为： 

 

F(v1, v2, …, vn ) = F1(v1) F2(v2)…Fn(vn) 
        

独立性意味着，每位买方的私人价值不受其他买方估价的影响，即使第 i 个人知道 vj，j ≠ 
i，他也不会改变自己对物品的评价。 

 

(A3) (对称性) ：这些概率分布函数完全相同，换言之，对所有i, j = 1, 2, …, n，和所有 v 
∈ [a, z]， Fi(v) = Fj(v) = F(v)。 

 

(A4) (风险中性)：每个买方的目标是最大化他的平均(或期望)收益。 

 

(A5) (非合作行为)：所有买方独立决定自己的竞价策略，不存在任 

何具有约束力的合作性协议。 

 

前三个假定描述了参与人面临的信息结构，而后两个假定针对各买方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

，我们研究卖方在不同拍卖方式下所得到的平均收益或价格，因此假定卖方是风险中性，有能力挑

选具体的拍卖方式,并且按拍卖规则行事，决不反悔。 

 

所有这些假定中描述的知识，对买卖各方均属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比如说，第 i 
个人也知道，其他人猜测 vi 是分布在 [a, z] 区间上的随 机变量，并服从概率分布 Fi(vi)，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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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环境的描述称为对称的独立私有价值(Symmetric Independent Private Value) 
模型，以后简称 SIPV 模型。当对称性假定 (A3) 不满足 时，我们称之为 IPV 模型。 

 

IPV模型描述了一种极端的情况，当每个人对所拍卖的物品有较特别的偏好，而且不受别人
偏好影响的情况下，这种模型比较适用。 

        

3.2.    共同价值模型共同价值模型共同价值模型共同价值模型    

 

另一种极端情况可以用共同价值 (Common Value) 模型来描述，简称 CV 
模型。对每个人来说，拍卖物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 v，但他们都不知 道 

v的大小，每个人有自己的估价 xi，这个估价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做 如下假定：大家都认为 v 

是一个随机变量，服从概率分布 G(v) 和密度函 数 g(v)，其中 v ∈  [v, v ]。每个人的私人估价 xi 

服从 [a, z] 上的条件分布 Hi(xi | v) 和密度函数 hi(xi | v)。 当 v高时， xi 

高的可能性大。进一步假定 这些条件分布是独立的，因此，随机向量 (x1, x2, …, xn, v) 
有如下联合密 度函数： 
 

f(x1, x2, …, xn, v) = h1(x1 | v) h2(x2 | v)… hn(xn | v) g(v) 
 

虽然在 v 的条件下各私人估价是独立的，它们的无条件分布却并不 独立。通过共同变量 
v，它们变得相关，这是CV 模型和 IPV 模型的最 大区别。 

 

有时我们着重讨论对称的CV 模型，即xi 和 xj 的条件分布是对称的。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 xi表示成： 

 

xi = v + εi 
 

其中εi 代表第 i 个人估价过程中的误差，假定其平均误差为零。   

                  

当买方对拍卖品有同样的偏好，因此事后对物品的评价完全相同，但事前有不同的估价时，

这种共同价值模型比较合适。典型的例子包括石油开采权。 

  

3.3.    关联价值模型关联价值模型关联价值模型关联价值模型    

        

介于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有一种具有一般性的模型，更适当地描述了拍卖实践中参与人所面

临的环境，称为关联价值 (Affiliated Value) 模 型，最先由 Paul Milgrom 和 Robert Weber 在 

1982年提出。第 i 个买方 对拍卖品的真实价值 vi 可能取决于所有买方的私人信息，x =( x1 , x2 , …, 
xn)以及某些共同的不确定因素， s=( s1 , s2 , …, sk): 
 

vi = u (s , xi, x-i) 
 

其中向量 x-i 代表 ( x1 , x2 , …, xn)中去掉 xi，随机变量 x和 s 呈现某种正相 关性或者是关联性 

(Affiliation)2，而且每个竞标者的真实价值 vi 随(s, xi, x-i)中的任何一个变量的增加而上升。 

 

这类模型应用非常广泛，IPV 和 CV模型为其中的特殊情况。 

    

    

                                                           
2 随机变量的关联性的严格定义将在第 6.5 节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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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称独立私有价值模型中对称独立私有价值模型中对称独立私有价值模型中对称独立私有价值模型中的收益等价定理的收益等价定理的收益等价定理的收益等价定理 
 

在SIPV情形下，我们对四种拍卖方式进行比较分析。这需要讨论在每种拍卖机制下各买方怎
样决定最佳竞价策略。 

 

4.1. 增价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增价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增价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增价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                                        

        

首先考察增价拍卖机制。假如一个买方认为拍卖物品值八百元，如果对手出价低于八百元，

继续提出比对手更高的价格对他是有利可图的；反之，如果对手出价已经高于八百元，最好的办法

是退出竞争。因此，在增价拍卖中，每个人的最优策略是：必要时一直出价，直到现价等于他的真

实私人价值为止。 

 

对第二价格拍卖而言，每个买方必须把他的出价密封再交给拍卖人，出价最高者赢得物品，

只需付第二高价。类似地，假定一个买方认为拍卖物品值八百元，可以证明，他的最优策略是出价

八百元。我们可以做如下简单的推断：不管其他买方怎样出价，他只关心一个数字，即其他所有买

方出价的最高值，我们用 Y 来表示。可是 他不知道 Y 有多大， 对他来说，Y 
是一个未知数或随机变量。 

 

假如他出价低于八百元，譬如说六百元，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当Y介于六百和八百
元之间，他失掉一个盈利的机会，因为如果他出价八百元的话，会盈利 800 -Y > 0；第二，当 Y 
低于六百或高于八百元， 

在这种情况下，出价六百或八百元没有区别。总之，出价低于八百元不如直接出价八百元。 

 

同样，假如他出价高于八百元，譬如九百元，我们也分两种可能性讨论。第一，当Y 
介于八百与九百之间，这位买方赢得物品，付价等于 

Y，可是对他来说物只值八百元，因此，他输掉 Y-800  > 0；第二，当Y 
低于八百或高于九百元，出价八百还是九百元没有区别。综合各种可能性，出价九百不如出价八百

元。 

 

总之，因为买方不知道其他买方的报价，最保险或最优的策略是报出自己真实愿意付出的价

钱。赢得物品之后，他只需付出等于其他买方报的最高价。按博奕论和信息经济学的语言，在第二

价格拍卖机制下，报真价或讲真话是一个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 
 
和增价拍卖一样，第二价格拍卖的结果是，对物品评价最高的买方赢得物品，这是帕累托最

优分配。即在所有这些买方当中，不会有再分配的现象，因为拍卖品在评价最高的买方手中，不再

有改善的余地。 

 

卖方所得的收益或价格等于所有买方对物品真实评价的第二高值。我们用ER表示平均或期望
收益，如果卖方知道每个买方的私人价值的概率分布，这个数值(期望收益)是可以计算或估计的。   

  

因此，增价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产生同样的结果。卖方的平均收益为 

                        
ER=E(v(2)) 

 

其中 v(2) 为私人价值 v1, v 2, …, vn中的第二高值，v(2) 也是一个随机变量， 其密度函数是 n(n-
1)f(v)Fn-2(v)[1-F(v)]。 

 

4.2.        减价拍卖和第一价格拍卖减价拍卖和第一价格拍卖减价拍卖和第一价格拍卖减价拍卖和第一价格拍卖    

        

在减价拍卖机制下，每一个买方(或竞标者)必须选定一个价格，譬如说五百元，如果拍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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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降至五百元，而且还没有其他买方举手的话，这个买方应该举手。选择最高价的买方赢得拍卖品

，并且付价等于他自己的出价。因此，这种拍卖规则在策略上，和第一价格拍卖是等价的，有时减

价拍卖也被称之为公开第一价格拍卖。 

 

以下我们集中讨论第一价格拍卖。在这种规则下，每个买方有如下考虑。如果他对物品的真

实评价是八百元，他绝对不会出价八百元，因为这样做的盈利总是零。他更不会出价高于八百元，

赢得物品等于赔本。因此，他最好出价低于八百元，低多少呢？他面临着如下利弊：出价越高，赢

的机会越大，一旦赢得，所获利润越少；反之，出价越低，赢的机会越小，一旦赢得，所获利润就

大。因此，他必须在赢的可能性大小和赢之后获利大小之间进行权衡，从而找到一个最优竞价策略

。 

 

但是赢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他自己的出价，也取决于所有其他买方的出价策略。与第二价格

拍卖不同，这里每个买方并没有占优策略可选择。我们可以借用博奕论的基本方法来确定每个买方

的均衡策略。因为每个买方拥有私人信息，第一价格拍卖机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静态贝叶斯博奕。 

 

首先，我们简单描述这种博奕的基本因素。有 n 个买方，买方 i 的 私人价值是 

vi，他的策略是出价 bi，策略范围在 [0, + ∞)区间上。他的 收益取决于他自己的出价 
bi，也取决于其他人的出价 bj，j ≠ i,  j =1, 2, …, n。我们可以把买方 i 的期望收益函数表示成： 

 
),Pr()( ijbbbvU jiiii ≠≥−=  

 
其中 Pr(.) 为 bi 在所有出价中最高的概率。 

 

在这类贝叶斯博奕中，因为每个买方具有私人信息；不同信息时,出价也会不同。因此，每个

买方会把对方的出价策略视为一个函数bj = Bj(vj) ，其中 vj ∈ [a, z]。 

贝叶斯纳什均衡是指有这样一组策略 {B1
*(v1),  B2

*(v2), …, Bn
*(vn)}，每个买方 i 

认为其他人采用均衡策略 Bj
*(vj)， j ≠ i,  j =1, 2, …, n 时，他也采用均衡策略 Bi

*(vi)。 

 

下面，我们来确定第一价格拍卖博奕的均衡策略。在 SIPV 模型中， 

第一价格拍卖博奕存在一个对称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策略，即对所有v ∈ [ a, z]，Bi(v) = Bj(v) = 
B(v)。那么，贝叶斯纳什均衡条件等价于如下条件：如 果一位竞标者的私人价值是 v，他选 

w∈ [a, z] 最大化  
 

)()]([),( 1 wFwBvwvU n−−=  
 

其解应该是w* = v。这是确定贝叶斯纳什均衡的一个简单办法。 

 

这个优化问题的必要条件为 0=
∂
∂

=vww
U

，如下所示： 

 

0)()()1)](([)()( 21 =−−+− −− vfvFnvBvvF
dv

vdB nn
 

 

或者： 
 

)]([
)(

)()1()( vBv
vF

vfn
dv

v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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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称贝叶斯均衡策略B(v)满足一阶线性常微分方程。注意到当竞标者的私人价值是最
低时，或 v = a，他不可能出价低于 a，因为如果 n - 1 个竞标者出价低于 a，第 n 
个人总可以出价高一点点而获利。因此 B(a) = 
a，这是上述常微分方程的初始条件。运用简单的常微分方程公式 ，微分方程的解可以表示成： 

 

)(

)(
)( 1

1

vF

dttF
vvB n

v

a

n

−

−∫−=  

 

其中 v ∈  [a, z]。 

 

很容易验证，B(v)是一个单调上升函数。均衡竞价与私人价值有正相关关系，即私人价值高
者，其均衡竞价也高，但出价总是小于私人价值。按照第一价格拍卖规则，出价最高者赢得拍卖品

，这也是私人价值最高的买方。因此，第一价格和减价拍卖都达到帕累托最优分配。 

 

采用分步积分式，我们可以把 B(v)写成另一表达式： 

 

)(

)(
)( 1

1

vF

ttdF
vB n

x

a

n

−

−∫=  

                                                ][ )1()2( vvvE ==  

 

其中 v(1)和 v(2) 分别为所有买方私人价值 (v1, v2, ..., vn) 的最高值和第二高 值。 

从这一表达式可以看出，如果一个竞标者的私人价值是 v，在他赢 

的条件下，他的均衡出价应该是第二高私人价值的期望值。对均衡竞价的这种解释在以后讨论拍卖

多种物品时很有用。 

 

进一步分析表明，有两大因素影响第一价格拍卖中均衡竞价策略：竞标人数 n 
和价值分布函数 F(v)。当 n 增加时，其均衡报价 B(v) 也增 

加。其原因如下：竞标人数增加时，每个竞标者赢的可能性下降，因此，他宁愿减少赢时的利润，

也要提价以便增加赢的概率。 但 B(v) 上升 的速率不断递减，当 n 趋近于无穷大时，B(v) 趋 

近于v。换言之，随着 

竞争人数增加，每个竞标者几乎报出自己的真实价值。均衡竞价和竞争人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

一结论可以在实证分析中得到检验。但是，我们将在第 6.5和 

6.6节讨论，这一结果在一般模型下并不一定成立。 

 

上面分析表明，买方i的均衡竞价为B(vi)，最高出价者赢，并支付他自己的报价，因此卖方的
收益为B(v(1))，v(1)也是一个随机变量，其密度函数是 nFn-1(v)f(v)。 平均或期望收益为： 

 
ER=E(B(v(1))) 

 

4.3.        收益等价定理和有效配置定理收益等价定理和有效配置定理收益等价定理和有效配置定理收益等价定理和有效配置定理    

    

我们来比较四种拍卖机制下卖方的平均收益。采用基本的数学积分方法(分步积分)，我们可

以证明如下等式(参见附录)：     

 

∫ ==
z

a

n vEvdFvIvBE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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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v) = v - [1 - F(v)] / f(v) 

 

在拍卖理论和信息经济学中，I(v)起很重要的作用。一个买方(或竞标者)认为物品最多值v，
这是他的私人信息，在与卖方打交道时，他会倾向于低报这一信息，能低报多少取决于卖方对 v 
的了解，也就是有关 v的分 

布函数。从卖方的角度看，I(v)是由于信息非对称性而调整后买方所愿意付的最高价。在第5.1节将
会讨论到，I(v)相当于卖方(或拍卖人)的边际收益。 

 

因此，我们得到如下定理： 

    

收益等价定理收益等价定理收益等价定理收益等价定理：在在在在SIPV模型中，四种基本拍卖机制产生同等的平均收益模型中，四种基本拍卖机制产生同等的平均收益模型中，四种基本拍卖机制产生同等的平均收益模型中，四种基本拍卖机制产生同等的平均收益((((或价格或价格或价格或价格))))。 

 

如果卖方使用保留价 r ≥ a，前面微分方程的初始条件变成 B(r) = r,  
第一价格拍卖中的均衡策略为： 

  

)(

)(
)( 1

1

vF

dxxF
vvB n

v

r

n

−

−∫−=  

 

其中 v ≥ r； 当 v < r 时，B(v) = 0 或者竞标者退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 卖方的 平均收益为： 

 

∫=
z

r

n vdFvIvBE )()()]([ )1(
 

 

其它拍卖机制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只要四种基本拍卖中的保留价相同，收益等价定理仍然成立

。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收益等价定理只是针对四种标准拍卖机制而言，实际上还有许多其它机

制，也可以达到同等的平均收益。比如说，我们把第一价格和第二价格拍卖混合起来，用如下拍卖

机制：出价最高者赢，最终价格等于最高出价的k百分比，加上第二高出价的 (1- k)百分比 。 当k 
= 1时，这是第一价格拍卖；当k = 0，这 是第二价格拍卖。可以 证明在SIPV 模型中,当 k在 0与 

1之间时，这种拍卖机制为卖方产生同等 的平均收益。有关收益等价定理的一般性，参见 John 
Riley 和 William Samuelson (1981)。 

 

另外，如果每个买方的价值不仅取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也取决于其他买方的私人信息，只

要这些信息是独立的，对称的，那么上述收益等价定理仍然成立。参见 John Riley (1988)。 

 

最后，我们注意到，如果卖方采用保留价 r = v0，即卖方的保留价 

是他对物品的真实评价，那么四种标准拍卖机制能最有效地配置物品。即四种拍卖机制配置物品的

结果是最大化所有买主和卖主之间的总剩余。 

 

因此，我们得到如下定理： 

 

有效配置定理有效配置定理有效配置定理有效配置定理：在：在：在：在    SIPV 模型中，四种基本拍卖机制能最有效地配置模型中，四种基本拍卖机制能最有效地配置模型中，四种基本拍卖机制能最有效地配置模型中，四种基本拍卖机制能最有效地配置    资源资源资源资源。。。。    

 



 11 

当对称性不满足时，第二价格拍卖仍然是有效的，但第一价格拍卖就不一定有效。怎样把这

一定理推广到关联价值模型和多种物品的情况，仍然是一个正在研究的课题。 

 

了解拍卖机制的有效性对拍卖国有企业资产很有帮助。参见 Eric Maskin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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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优机制设计最优机制设计最优机制设计最优机制设计 
 

5.1.  最优保留价最优保留价最优保留价最优保留价    

         

在讨论最优机制设计问题之前，我们先确定在四种标准拍卖机制下卖方的最优保留价。 

 

如果考虑到卖方的私人价值或成本v0，他的平均净利润可以表示成： 

 

∫ −=
z

r

n vdFvvIr )(])([)( )(
0π  

 

其一阶导数为： 

 

)()()]([)( 1
0 rfrnFrIvr n−−=′π  

 

假定 I(r) 总是单调上升的，或者是在 I(r) > 0的情况下单调上升，那 

么，卖方的最优保留价满足： 

 
I(r*) = v0 

              

由此可见，最优保留价有两大特性： 

 

(i) 它高于卖方的真实价值 v0。这相当于垄断定价，其价格高于边际 

成本。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卖方能决定最优保留价，那么四种拍卖并没有达到整体的帕累托效率，

因为当最高买方的私人价值在 v0 和 r*之间时 ，卖方不会把物品转卖给这位买方。 

 

其实，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考虑只有一个买方的情况，如果卖方定一个保留价 

r，那么只有在买方的私人价值 v 高于或等于 r时，他才购 买其物品。这一事件发生的概率是1- 
F(r)。因此，卖方的平均净利润为： 
 

π(r) = (r - v0) [1 - F(r)] 
 

卖方选择 r最大化π(r) ，其结果是 r*  = I -1 (v0) 。     

             

这和垄断定价没有什么区别，其中 v0 为卖方的边际成本，q = 1- F(r) 
为消费者的需求函数，其总收益为qF-1(1-q)，因此，边际收益可以写成： 

 

dq
qdFqqF

dq
qqFd )1()1()]1([ 1

1
1 −+−=− −

−
−

 

)(
)(1

rf
rFr −−=  

 

垄断最优定价策略是让边际收益 I(r) 等于边际成本 v0。  

         

(ii)最优保留价独立于竞标者的人数，但取决于竞标者私人价值的分布。但是，当竞标者的私
人价值不是独立时，或当竞标者不是风险中性时，这一结果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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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计算最优保留价。假定每个买方的私人价值属于 

[0,1]区间上的均匀分布，换言之， 

 

F(v) = v, v ∈  [0, 1] 
 

由此可见，I(v) = 2v - 1。进一步假定 v0 = 0，不难看出，卖方的最优保留 价为 r* = 0.5。 

 

可以算出，在第一价格机制下，每个买方的均衡竞价策略为： 

 

1

*1)( −+−= n

n

nv
rv

n
nvB  

 

卖方的平均收益为： 

 

nnn
nnER

2)1(
1

1
1)(

+
+

+
−=  

 

其中第二项是由保留价带来的额外收益，当竞标者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时，保留价的贡献递减。但

很容易验证，总平均收益 ER(n) 随着 n增加 而上升。 

 

顺便指出，如果卖方不用最低保留价，换言之，r = 0，那么，卖方 的平均收益为： 

 

1
1)(0 +

−=
n
nnER  

 

显然使用保留价所得的平均收益大。但是，如果保留价过高，有些买主不参加拍卖，可能是

参加拍卖需要一些固定的支出或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用保留价可以增加一个竞争者，那么

卖方是得益的，因为可以验证不等式 ER0(n + 1) > ER(n) 成立。 

 

5.2.  其它出售机制其它出售机制其它出售机制其它出售机制    

    

除了前面讨论的拍卖机制外，还有许多其它销售方式，在此我们只举两个例子。 

 

最简单的办法是，卖方随机挑选一个买方，给他一个固定的价格，买不买随便。显然，给定

分布函数F(v)，最佳价格是 r* =I -1 (v0) 。 

 

这种办法是拍卖的一个特殊情况，从前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有多个买方对物品感兴趣时，

随机抽选并没有拍卖方式好。
3
 

 

另外一种是大抽奖的办法。
4
 每个感兴趣的买方首先从卖方那里购 

买彩票，每张彩票的价格是一块钱，然后，卖方把所有的彩票放在一起，随机抽取一张，买对了那

一张票的买方赢得物品。 

 

在这种抽奖机制下，如果第 i 个买主购买 qi  张彩票，他中奖的概率 是 qi /Q, 其中Q  = 

                                                           
3 有关拍卖机制和固定牌价出售方式的优劣比较，参见 Ruqu Wang(1993) 一文。 
4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Chew Soo Hong 和Guofu Tan (2000) 对大抽奖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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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j
jq

1

，因此，他的平均收益为： 

ii
i

i qv
Q
qU −⋅=  

 

这也是一个贝叶斯博奕。如果 {q1
*(v1), q2

*(v2), …, qn
*(vn)} 是一个贝叶 

斯纳什均衡，那么，卖方的平均收益为： 

 

∑
=

n

j
jj vqE

1

* ))((  

 

其中期望值是针对( v1, v2, …, vn)得出的。 

 

在SIPV模型中，与标准的拍卖机制相比，这一抽奖机制是否能为卖方带来更高的平均收益呢
？我们很难对这一问题作出直接的回答，因为确定抽奖机制下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相当困难。但是，

在下面我们将要讨论，四种标准的拍卖机制是卖方的最优出售机制，因此，抽奖方式不会比四种拍

卖机制更好，也许是更差。 

    

5.3.  最优机制设计最优机制设计最优机制设计最优机制设计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如果卖方完全知道各买方对物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那么他就挑选愿意

付价最高的买方。如果卖方不知道各买方愿付的价格，他可以用各种办法挑选买方，前面四种拍卖

机制是典型的例子。虽然拍卖机制可以帮助找到支付意愿最高的买方，但这一买方不需要付他的真

实价值。因此，与完全信息的情况相比，不完全信息会降低卖方的利润。换句话说，卖方需要花钱

才能找到愿付最高价的买方。 

 

对卖方而言，这些拍卖机制是不是最好的呢？我们现在讨论这一问题，并且着重分析 SIPV 
模型下卖方的最优出售机制设计。 

 

给定 SIPV模型，卖方唯一不知道的信息是 v=(v1,v2,…,vn)，其中 vi ∈ [a, z]  是第 i 
个买方的私人信息。 

 

我们首先讨论这样一类机制：直接显示机制 (direct revelation mech-
anisms)。在这种机制下，各买方同时并独立地申报自己对物品的私人价值；根据申报的结果，卖方
确定谁得到物品以及每个参与者付多少钱。因此，一个直接显示机制包括两组函数：对i =1, 2, …, 
n,  

 
]1,0[],[: →n

i zaP  

),0[],[: +∞→n
i zaT  

 

其中Pi(v)是第 i个人得到物品的概率，Ti(v) 是他应该付给卖方的期望(或 平均)价格。 

我们考虑具有如下性质的直接显示机制： 

 

首先，概率函数必须满足如下可行性(feasibility)条件：对所有的 i =1, 2, …, n，和所有的 v ∈  

[a, 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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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
=

≤
n

j
j vP

1

1)( ， 0)( ≥vPi  

 

简称 (FC) 约束条件。 

 

其次，卖方不能强迫任何买方参加拍卖，只有当买方期望有利可图时才参加拍卖，这意味着

：对所有的 i =1, 2, …, n，和所有的vi ∈  [a, z]， 

 

(VP)                                   0)]()([ ≥−
−

vTvPvE iiiv i
 

         

这是个人理性 (individual rationality)约束条件或自愿参与 (voluntary participation)约束条件，简称 

(VP) 条件。 

 

最后，每个买方可能不申报真实的私人价值，为了实现直接显示机制，必须要求每个买方报

出他真实的私人价值 (或讲真话)，这意味着： 对所有i =1, 2, …, n, 和所有 vi, wi ∈  [a, z]， 

 

(IC)                  )],(),([)]()([ iiiiiiiviiiv vwTvwPvEvTvPvE
ii −− −≥−

−−
 

 

这是激励相容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约束条件，简称 (IC) 条件。也就 是说， 如果买方 i 
的真实价值是 vi，给定所有其他买方申报他们的真实 价值 v-i，申报一个不同的数字 wi ∈  [a, z] 
对他并没有好处。换言之，大 家都讲真话是一个贝叶斯纳什均衡。 

 

但是，卖方也可以设计其它销售机制，卖方要求每个买方从某个信号空间 Mi 

中挑选一个策略 mi，基于一组策略或信号 m = (m1,  m2, …, mn)，卖方然后确定 

每个买方的赢得物品的概率和应付的价钱：对 i =1, 2, …, n, 
 

]1,0[: →′ MPi  

      ),(: +∞−∞→′ MTi  
 

其中 ∏
=

=
n

i
iMM

1

。因此，一个销售机制包括一组信号空间{Mi}和两组结果函数{ iP′ }和{ iT ′ }。它

必须满足类似的可行性约束条件(FC)′和自愿参与约束条件(VP)′，同时 

也要满足贝叶斯纳什均衡条件。 

 

第一价格拍卖就是一个例子。每个买主的策略 mi 就是他的出价 bi， 信号空间为 Mi =[0, 
+∞)，其规则如下： 

 

 

 

 

 

 

1,  如果 jiji mm
≠

> max  

iP′ = 
0,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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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如果 jiji mm
≠

> max  

iT ′ = 
0,   否则 

 

另一个例子是前面讨论的抽奖机制。每个买主的策略 mi 是他买的彩 

票的数量， ∑
=

=′
n

j
jii mmP

1

/ ， ii mT =′ 。显然第一价格拍卖和抽奖机制都不是直接显示机制。 

 

给定任何一个满足 (FC)′ 和 (VP)′的销售机制 { Mi , iP′ , iT ′ }和它相应 的贝叶斯纳什均衡 {mi 
(vi)}，定义如下直接显示机 制：对 i =1, 2, …, n,  

 

))(),...,(()(
))(),...,(()(

11

11

nnii

nnii

vmvmTvT
vmvmPvP

′=
′=

 

     

很容易看出，这一直接显示机制满足(FC)，(VP)和(IC)约束条件。它和上述销售机制相比，为卖
方和所有买方提供同等的期望收益。这一结果就是著名的显示原理显示原理显示原理显示原理 (The Revelation 
Principle)。这一原理有很强的一般性 ，我们只是在 SIPV 环境下阐述这个结果。5

 

 

显示原理表明，为了找到最优拍卖机制，卖方只需要在直接显示机制中寻找，这大大地缩小

了选择范围，使得卖方的最优化问题相对容易得以解决。 

 

总之，应用显示原理，卖方的最优化问题为：选择一个直接显示机制(或者两组结果函数{Pi 

(v), Ti (v)} )，在服从约束 (FC)，(VP) 和 (IC) 的条件下最大化他的期望(或平均)利润： 

  

∑
=

−=
n

i
iiv vPvvTETP

1
0 )]}()([{),(π  

        

我们把这一优化问题的求解过程放在附录中，或参见 Roger Myerson (1981) 
。在此只把最终解{Pi

*
 (v), Ti

*
 (v)} 表达出来： 

  

                                               1,  如果对 j ≠ i, j = 1, 2, ..., n, 
Pi

*(v) =           I (vi) ≥ I (vj) 并且 I (vi) ≥ v0; 
                                               0,  否则 
 
 

                            ∫ −− −=
−

i

i
i

v

v

n
i

n
iiv dxxFvFvvTE

*
)()()( 11*  

 

其中 vi
* 满足 I (vi

*) = v0，并且I(x) = x-[1-F(x)] / f(x)。 

 

我们来分析最优机制的性质。正如前面所讨论的，I (vi)可以被解释 为买方 i 
所提供的边际收益，最优机制设计的结果是，边际收益最高的 

买方得到物品，只要它不低于边际成本 v0。 

                                                           
5 有关机制设计的一般理论，参见田国强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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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I(x)在 [a, z] 区间上单调上升，或者是当I(x) ≥ 0时单调上升， 

那么在最优机制下，私人价值最高的买方赢得物品，只要他的私人价值不低于 r*，其中 r* = I -1 

(v0)。 

 

上节讨论的四种标准拍卖机制满足这一条件，这里 r* 作为卖方的保 

留价。在第一价格拍卖中，出价最高的买方支付B(vi)，由此每个买方的无条件平均付价为： 

 

∫ −−− −= iv

r

n
i

n
ii

n
i dxxFvFvvFvB

*
)()()()( 111

 

 

这和上面最优机制的结果恰好相同。因此，第一价格拍卖完全实现了卖方最优直接显示机制

的结果，换句话说，采用最优选取的保留价，第一价格拍卖是卖方的最优出售机制。 

 

这一结果也意味着，其它三种基本拍卖方式也是卖方的最优机制。我们综述如下： 

 

最优机制定理最优机制定理最优机制定理最优机制定理：在：在：在：在SIPV模型中，如果模型中，如果模型中，如果模型中，如果I(v)单调上升，那么四种基本拍卖机制中的任何一种加上保留单调上升，那么四种基本拍卖机制中的任何一种加上保留单调上升，那么四种基本拍卖机制中的任何一种加上保留单调上升，那么四种基本拍卖机制中的任何一种加上保留

价价价价 r* = I -1(v0)，是卖方，是卖方，是卖方，是卖方    的最优出售机制。的最优出售机制。的最优出售机制。的最优出售机制。    

        

显然，卖方的最优机制并不是唯一的，除了基本拍卖外，还有其它拍卖机制可供选用。但是

，很容易看出，前面讨论的抽奖出售机制并不是最优的，因为在任何最优机制下，具有最高私人价

值的买方赢得物品的概率为1，这在抽奖机制下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 v0 是卖方的私人信息，只要 SIPV 模型中的其 

它假定不变，可以证明，卖方的最优策略是通过声明最优保留价而公开他的私人信息。当然，当买

方不喜欢风险时，这一结果并不一定成立，我们在第 6.3节再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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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影响拍卖结果的几个重要因素影响拍卖结果的几个重要因素影响拍卖结果的几个重要因素影响拍卖结果的几个重要因素 
 
6.1.  竞标人数竞标人数竞标人数竞标人数    
 

拍卖的特点是，拍卖品的价格由竞争来决定，因此，竞争越激烈，价格或利润应该越高。在

SIPV模型中，这一结论很容易被验证。我们从上一节知道，四种拍卖机制为卖方带来如下最大平均
净利润： 

 

∫ −=
z

r

n
n vdFvvI

*
)(])([ 0π  

 

采用分步积分法，我们得到： 

 

∫ ′−=
z

r

n
n dvvIvF

*
)()](1[π  

 

其中 r*独立于 n， )(vI ′ 是I(v) 的一阶导数，它大于或等于零。因此，卖方 

的最大平均净利润随竞标人数增加而上升。但其上升的速度随竞标人数增加而递减。这些性质在第 
5.1节的例子中得到验证。 

 

在拍卖的实践中，采用各种办法吸引更多的竞标者参加拍卖，至为重要。 
 
6.2.  竞标者之间的非对称性竞标者之间的非对称性竞标者之间的非对称性竞标者之间的非对称性    

 

在SIPV模型中，我们不仅比较了四种标准的拍卖方式，也证明了这四种是卖方的最优机制，
只要适当加上保留价格。SIPV模型中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对称性，在现实拍卖环境中，很难想象这种
对称性总是满足的。在此，我们讨论竞标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对拍卖的影响。 

 

首先讨论最优机制设计，前面讨论的最优机制的确定方法仍然适用,  对i =1, 2, …, n, 定义： 

  
Ii(vi) = vi - [1 - Fi(vi)] / fi(vi) 

 

很容易证明(参见 Roger Myerson，1981)，卖方的最优机制应该把物品卖 给边际收益 Ii(vi) 
最高的竞标者，条件是他的边际收益不低于卖方的真实 价值或边际成本。 

 

这一结果表明，当竞标者不对称时，最优拍卖机制是具有歧视性的，赢得物品的竞标者并不

一定是私人价值最高的。这也意味着，卖方的最优机制不是帕累托有效。更进一步，卖方还会给不

同的竞标者制定不同的保留价。这种机制就好象微观经济学中的垄断价格歧视，垄断厂商根据消费

者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价格。 

 

政府常会采用这种机制。在政府部门定向购买的招标中，有时有外国公司和国内公司同时参

加投标。大家都知道外国公司相对有效，反映在他们的技术成本较低。为了增强竞争，政府经常给

国内公司一些优惠。比如说，为了赢得合同，外国公司的投标价，必须低于本国公司标价的百分之

五。 

 

在非对称情况下，四种标准的拍卖机制中，哪一种对卖方有利呢？首先，非对称性并不影响

竞标者在增价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中的策略，竞投自己的真实价值仍然是占优策略。可是，在第一

价格拍卖中，比较弱的竞标者，可能会出价更积极。因此，对卖方而言，第一价格拍卖可能比增价

拍卖或第二价格拍卖好。但在一般情况下很难比较，这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前沿研究课题。其原

因在于，第一价格下的均衡竞价策略，由一组线性微分方程确定，而微分方程组的解并没有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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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式，我们也不知道其解是否总是单调上升。在这里，数值计算方法通常比较有用。参见 

Hua-gang Li 和 John Riley (2000) 。  

 

6.3.    竞标者的风险厌恶程度竞标者的风险厌恶程度竞标者的风险厌恶程度竞标者的风险厌恶程度    

 

对竞标者来说，拍卖机制产生一定的风险。当竞标者赢时，他盈利；输时，他的收益为零。

如果竞标者不喜欢风险，或对风险的厌恶程度不同，他的竞价策略也会不一样。 

 

在第一价格拍卖机制下，如果一个竞标者提高他的出价，会增加他赢的概率，但也会减低赢

后的利润。相对于风险中性的竞标者，一个风险厌恶程度高的竞标者，会更倾向于提高他的出价。

因此，如果所有竞标者都是风险厌恶的，第一价格机制会给卖方带来更高的收益。 

 

举一个例子，假定每个竞标者的效用函数为 

 

u(x) = x1-γ， 
 

其中γ ∈  [0, 1)是竞标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程度，γ 越高，他越不喜欢风险。 正如我们在第 

4.2节所讨论的，第一价格拍卖下的均衡策略B(v)满足如下 条件： 

 

U(v, w) = (v-B(w))1-γFn-1(w) 
 

必须在 w = v 处最大。由此得出一阶线性常微分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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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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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为 

∫ −
−

−=
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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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vvB 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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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γ  增加时，B(v) 随之上升。 
 

在第二价格和增价拍卖机制下，无论竞标者是风险中性，还是风险厌恶，他的出价都是自己

的真实价值。因此，如果SIPV模型中的其它假定不变，但是所有竞标者对风险厌恶，那么，收益等
价定理不再成立，第一价格拍卖比第二价格或增价拍卖产生更高的平均收益。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价格拍卖并不是卖方的最优机制。最优机制非常复杂，它需要补

贴出价高的输者，也要出价低的竞标者支付一部分钱。这种机制在实际中很少被采纳。 

 

有两点值得讨论。在第一价格机制下，如果风险厌恶的竞标者不知道有多少人与他竞争，在

某些条件下他也会出价较高，原因如前面的一样。因此，当卖方知道竞标者的数目时，最好的办法

是不让每个竞标者知道。 

 

另外一种提高平均收益的办法，是利用隐蔽的保留价政策。譬如说，卖方把保留价放到一个

信封内，等到所有竞标者投标之后，再打开信封内的保留价；如果竞标者中的最高价高于保留价，

那么最高价赢；如果最高价低于保留价，则没有成交。这种隐蔽保留价制度相当于卖方本人参加竞

争，因而增加竞标者的风险，风险厌恶的竞标者会提高他们的出价，因此对卖方有利。在最近一篇

文章里，Huagang Li 和 Guofu Ta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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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当竞价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很高时，隐蔽保留价制度优于 

公开保留价制度。在大多数拍卖实践中，拍卖者很少将保留价公开，这一理论结果提供了一种解释

。 
 

下面简要描述上述结论的推理过程，着重介绍只有一位竞标人的情况，这有助于理解竞标人

的风险特性与保留价策略之间的关系。 Li 和 

Tan的模型如下：拍卖机制为第一价格；竞标人对物品的评价为v，遵循概率分布函数F(v)，相应的
密度函数 为 f(v)，取值范围为 [0, 1]，并假设 (1-F(v)) / f(v)随 v 单调递减；拍卖人的私人价 值为 

t，其概率分布及密度 函数为G(t)，g(t)，并且假设 G(t) ⁄ g(t) 随 t 单调递增； 竞标人的效用函数 

u(x)为严格单调递增、 连续可导的凹函数；竞标人的初始财富为 w ≥ 0。 

在上述环境下，拍卖人选择公开或隐蔽式的保留价。 

 

当只有一位竞标人的时候，公开式保留价等同于拍卖人的“摊牌 (take-it-or-leave-
it)”机制，隐蔽式保留价也就是竞标人的“摊牌”机制 

。如果竞标人为风险中性，我们知道拍卖人的最优机制是拍卖人的“摊牌”机制加上最优底价。可

是，当面临风险厌恶型竞标人时，情况就会产生变化。在公开式保留价下，拍卖人的事前期望收益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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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trA 为拍卖人的最优保留价， )()( 1* tItr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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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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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vvI −−=  

 

可以看出，公开式保留价下的期望收益与竞标人的风险态度无关。 

 

在隐蔽式保留价下，竞标人与拍卖人之间实际上是一个静态的贝叶斯博奕，双方的策略分别

为竞价函数b(v)和保留价rH(t)。对于具有私人价值t的拍卖人，给定竞标人的策略 b(v)，通过选择 r 
最大化期望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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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阶条件可以得出， ttrH =)(*
，这是拍卖人的占优策略。也就是说，拍卖人的最佳策略是把他

的真实私人价值放于密封的信封里面。 

 

类似的，给定拍卖人的上述策略后，竞标人通过选择 b 最大化 

 
u(v - b + w)G(b) + u(w)[1- G(b)] 

 

其一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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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得出竞标人的竞价函数 )(* sbH ，并且可以导出拍卖人在隐蔽式保留价下的事前期望收益为

： 

 

∫ ∫ − −=
)1(

0

1

)(

*
*

1*
)()(])([H

H

b

tb HH tdGvdFtvbπ  

 

此时的竞价函数和拍卖人的事前期望收益均与竞标人的效用函数有关，即与竞标人的风险特

性有关。我们用“绝对风险厌恶程度”， )(/)()( xuxuxA ′′′−= ，代表竞标人的风险态度。可以证

明，两个风险态度不同的竞标人，若A1(x) > A2(x) ，则 )()( **
21

vbvb HH < ，即越厌恶风险，出价越 

高。随着A(x)增加，竞标人的报价趋近于他的真实价值v。实际上，拍卖人通过隐蔽保留价，给竞标
人制造了更多的风险，竞标人的风险厌恶程度促使其将更多的剩余转移给拍卖人。进一步可以发现

，当竞标人的风险厌恶程度A(x)超出某一临界值后， AH ππ > ：拍卖人采用隐蔽式保留价，可以获

得更高的事前期望收益。 
 
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介绍了，在此种拍卖环境下，随着人数增加，竞争不断加强，竞标人的

风险厌恶特性势必促使均衡竞价也就越来越高，因此，利用公开式保留价的意义就越不明显。当竞

标人数多于一个时，由于涉及非线性微分方程，难以得出均衡竞价函数的显式解。Li 和 Tan 
(2000)通过分析相对风险厌恶程度为常数的偏好及均匀分布条件下两 

种保留价策略，以及利用数值分析方法模拟其它几类概率分布。他们证明了，对于给定的竞标人数

，只要竞标人充分厌恶风险，拍卖人在隐蔽式保留价策略下的事前期望收益更大；并且，随着竞标

人数上升，拍卖人采取隐蔽式保留价的好处也越大。 
 
如何比较更一般情形下(不限定风险程度和概率分布的具体形式)的两种保留价策略，尚待进

一步探讨。 

 

6.4.        共同价值模型与赢者咒骂现象共同价值模型与赢者咒骂现象共同价值模型与赢者咒骂现象共同价值模型与赢者咒骂现象    

 

我们在第3节中提到，独立私有价值模型描述了一种极端的信息环境，另一极端是共同价值模
型，其中拍卖品对所有竞争者具有相同的真实价值 v，但他们都不知道 v 
的大小，每个人有自己的估价 xi，这个估价是 他的私人信息。 

 

假定 v是一个随机变量，服从概率分布G(v)和密度函数 g(v)，其中 ],[ vvv ∈ 。 

进一步假定，在给定 v的条件下，(x1, x2, ..., xn) 是独立和对称 的。每个 xi 

的条件概率分布函数为H(xi | v)，其密度函数是 h(xi | v)，其 中 ],[ xxxi ∈ 。因此，随机向量(x1,  x2, 
..., xn, v) 有如下联合密度函数： 

 

f(x1, x2, ..., xn, v) = h(x1 | v) h(x2 | v)... h(xn | v) g(v) 
 

假定条件密度函数 h(xi | v)满足统计学上的单调似然比性质 (Mono-tone Likelihood Ratio 
Property, MLRP)：对任何 ii xx ′< ，和 v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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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对任何 ii xx ′< ，似然比 )|(/)|( vxhvxh ii ′ 随 v 而单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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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似然比性质的含义是，当 xi 高时，v 高的可能性就大。同样的， 当 v 
高时，xi高的可能性也大。这一类共同价值模型可以用来描述石油开 采权的拍卖环境。 

 

不难证明，单调似然比性质隐含有如下结论： 

 

(i) MLRP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
/)|(

vxh
xvxh

i

ii ∂∂
随 v 单调上升。 

(ii) MLRP导致 H(xi | v)随 v单调下降。 

(iii) MLRP导致 h(xi | v) / H(xi | v)随 v 单调上升。 

 

我们将在下一节推导几种基本拍卖机制下的均衡策略。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共同价值模型

中的一个特别现象：赢者咒骂(Winner′s Curse) 现象。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个玻璃瓶中装满硬币，放在教室的讲台上，房间里的每个人试图估

计瓶中所有硬币的总值 v ，显然，每个人的估 

计xi不是完全准确的，有些人高估，有些低估。我们用如下公式来表达： 

 

xi = v + εi 
 

其中 εi 代表估计中的误差，假定平均误差为零。 

 

假如我们用第一价格拍卖机制来拍卖这瓶硬币，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每个竞标者标出

他的真实估价 xi ，那么，最高估价者将赢得所 

有硬币。由于平均误差是零，赢者一定是一个高估者，即他的εi  > 0。赢 
者不仅无利可图，反而会有所损失。他在赢之后会觉得后悔，甚至会咒骂，这就是所谓的赢者咒骂 
(Winner's Curse)现象。在这里，赢是一个坏 消息，因为赢者过高估计了拍卖物品的价值。 

 

在这种共同价值模型中，竞标者的最优策略应该是出价低于他的估价，并且当竞标者越多时

，他出价可能越低。 

 

在竞标之前，每人在自己私人信息为 xi 的条件下计算真实价值 v 的 条件平均值 E(v | 
xi)；可是在赢之后(在实际检查瓶中硬币之前)，竞标者 获得更多的信息，这包 括赢者的信息 xi 

超过所有其他人的估计 xj。因 此， 他重新计算条件平均值 E(v | xi > xj, j ≠ i,  j =1, 2, …, n)。 在 

MLRP 假设下，我们可以证明： 

 

E(v | xi) ≥ E(v | xi > xj, j ≠ i, j =1, 2, …, n) 
 

换言之，当竞标者知道他的估价是最高时，其物品的平均价值没有他知道这一信息之前的平均价值

高。具有理性的竞标者能认识到这一点，在计算他的竞价策略时会把这一结果考虑在内。因此，他

不该后悔或咒骂。 

 

理解赢者咒骂现象，在拍卖实践中很有帮助。 

 

在共同价值模型中，由于存在赢者咒骂现象，几个基本拍卖机制下的对称均衡策略出价策略 

Bn(xi) 可能随 n 增加而下降。也就是说，当竞 

价人数增加时，每个竞价者可能出价更低。进一步，拍卖者的平均收益也可能随 n 
增加而下降。这在 SIPV 模型下是不可能的。因此，区分 SIPV 和 CV两类模型十分重要。 

 

在CV模型中有另一重要结论。比如说，在第一价格拍卖中，其均衡出价Bn(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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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竞标人数 n。可以证明，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当 n 趋 

近于无穷大时，最高均衡出价趋近于共同价值 v。因此，第一价格拍卖 

机制下的价格可以综合各种信息，反映真正的共同价值。这一结果最初由 Robert Wilson (1977)和 

Paul Milgrom (1979)证明。 

 

 

 

6.5.        私人信息和私人信息和私人信息和私人信息和价值的关联性价值的关联性价值的关联性价值的关联性    

 

介于独立私有价值和纯共同价值模型之间，有一种更一般的模型，它描述了两种相关性。第

一，每一竞标者对拍卖品的最终消费价值，不仅取决于自己的私人估价，也可能取决于其他竞标者

对拍卖品的私人估价；第二，所有竞标者对拍卖品的估价带有正相关性，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的估

值较高时，其他人估值也高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两种相关性有不同的含义，对拍卖结果也有不同的

影响，我们以后再作详细地区别。我们暂时把这一类模型称为关联价值 (Affiliated 
Values)模型，这一模型 最早由 Paul Milgrom 和 Robert Weber 在1982年提出，其影响很大。 

 

我们现在来介绍这一模型。有 n 个竞标者，每人拥有私人信息(或 对拍卖品的估价) xi，由 

x = ( x1, x2, …, xn) 表示私人信息向量。每个竞标 

者对拍卖品的最终消费价值取决于私人信息向量 x 和某个随机向量 s， 我们用 vi = u(s, xi, x-i) 
表示第 i 个竞标者的最终消费价值，其中函数 u 是 连续单调上升的，并且关于 x对称。设 f (s, 
x)为密度函数，f 关于 x 是对 称的。 

 

这一模型的最重要假定是，随机向量y = (s, x)具有如下关联性 (Affi-liation)：对所有的 y和 

y′， 

 
)()()()( yfyfyyfyyf ′≥′∧′∨  

 

其中 }),(max{ ii yyyy ′=′∨  是由两个向量 y和 y′的最大部分组成的向量， =′∧ yy  

}),(min{ ii yy ′  是由最小部分组成的向量。 

 

关联性的含义是，当 xi  高时， s 和 x-i 高的可能性很大，类似地，当 sj 高时， x 和 s-j 

高的可能性很大。如果 f 是二阶可微函数，关联性有如下 等价条件： 

 

0log2

≥
∂∂

∂

ji yy
f

，对所有的 i, j。 

 

当只有两个随机变量 x 和 s 时，关联性和单调似然比 (MLRP) 性质 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关联性的定义可以表示如下：对所有的  ss ′< 和 xx ′< ， 

 

),(),(),(),( xsfxsfxsfxsf ′′≥′′ 。 

 

这一不等式可以用条件密度函数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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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任何 ss ′< ，似然比 )|(/)|( xsfxsf ′ 随 x 增加而单调下降。这就是上节 

所讨论的单调似然比性 质。 

 

关联性把单调似然比性质推广到多个随机变量的情况。这一概念在拍卖理论中十分重要。 

 

现在，我们来推导在对称关联价值模型中几种拍卖机制的对称均衡竞价策略。 

 

给定对称性，我们着重考虑第一个竞标人，并且设 Y = max{x2, x3, ... xn}。可以证明，Y 和 x1 
是相关联的。 

 

设 Fn-1 (y| x) 代表在 x1 = x 条件下 Y 的条件概率分布函数， fn-1 (y| x) 为其条件密度函数。设 

 

v(x, y) = E(u(s, x1, x-1)| x1 = x, Y = y)。 
 
不难证明，关联性隐含如下结果： 

 

(i) v(x, y) 是 x 和 y 的单调增函数， 

(ii) fn-1 (y| x) / Fn-1 (y| x) 是 x 的单调增函数。 

 

在第二价格拍卖机制下，如果 BII(x) 是一个对称均衡竞价函数，那 么当 n - 1 
个竞标者采用BII(xj)时，j =1, 2, ..., n,  j ≠ i，第 i 个竞标者也出 价BII(xi)。考虑第一个竞标者， 

他的私人估价x1 = x时，如果他出价BII(w) ，那么他的期望收益为： 

 

∫ −−=
w

nIIII dyxyfyByxvwU
0 1 )|()](),([)( 。 

 

对称均衡出价函数必须使得 )(wU II 在 w = x时最大化。 

 

注意到， 

 

)|()](),([ 1 xwfwBwxv
dw

dU
nII

II
−−=  

 

从一阶条件导出： 

 
BII(x) = v(x, x) 

 

因为 v(x, y) 随 x 单调增加，U(w) 则是单峰函数。最大化的充分条件得 到满足，因此 BII(x) = v(x, x) 
是第二价格拍卖下的唯一对称均衡策略。 

 

顺便注意到，给定一个竞标者的私人估价 x，在他赢的条件下(其概 率为 Fn-1 (x| 
x))，其平均出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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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二步采用了分步积分法。 

 

下面推导第一价格拍卖下的对称均衡策略 BI(x)。与上面类似，假定 

第一个竞标者的私人估价为 x1 = x ，而出价 BI(w)，他的平均收益为： 

 

∫ −−=
w

nII dyxyfwByxvwU
0 1 )|()](),([)(  

 

)(wU I 须在  w = x 最大化。其一阶条件导致如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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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初始条件 BI(0) = 0 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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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验证， BI(x) 也满足最大化的充分条件。 

 

因为fn-1(y| x) / Fn-1(y| x) 随 x 而单调增加，由此可以证明，对所有的 x， 

 

EBII(x) > BI(x)， 

 

再对 x 求期望值，则 

 

ERII > ERI， 

 

即第二价格拍卖给拍卖者带来的平均收益比第一价格拍卖要高。 

 

也可以证明，增价拍卖下的平均收益高于第二价格拍卖下的平均收益。因此，在关联价值模

型中，收益等价定理不再成立，卖方的平均收益有如下不等式： 
 

ER(增价) > ER (第二价格) > ER (第一价格) = ER (减价) 

 

其道理很简单：因为所有竞标者的信息是互相关联的，在竞标者作出决策之前，如果有更多的信息

被透露出来，那么他会报更高的价。在第一价格拍卖中，最终价格只取决于最高报价；在第二价格

拍卖中，价格取决于最高和第二高报价，因此，价格反映了至少两个人的信息；在增价拍卖中，最

终价格反映了所有的标价。因此，增价拍卖利用最多信息，其效果最好，第二价格拍卖居第二位。 

 

这一直观解释被称为连接原理 (Linkage Principle)：如果有更多的关 

联信息被连接到赢者的付价，那么卖方会得到更高的价格。 

 

基于这一原理，我们马上得到另一重要结论：如果卖方有相关联的私人信息 s 
，他应该在拍卖前或拍卖过程中公布于众。对连接原理的详 细讨论，参见 Paul Milgrom和 Robert 
Weber (19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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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结论在拍卖实践中很有指导意义。 

 

6.6. 第一价格拍卖中的关联效应第一价格拍卖中的关联效应第一价格拍卖中的关联效应第一价格拍卖中的关联效应    

 

如前所述，拍卖理论中的两个基本研究范式是私有价值模型和共同价值模型。私有价值模型

中，每位竞标者知道自己对于拍卖品的价值，但却不知道其他竞标者的价值；所有的私人价值可能

是相互独立的(独立私有价值模型，IPV)，也可能是相互关联的(关联私有价值模型，Affili-ated  
Private Value Model，APV)。在纯共同价值模型中，拍卖品的事后 

价值是相同和固定的，但在事前对于所有竞标者则是不确定的。介于二者之间，是关联价值模型：

每位竞标者对于拍卖品的估价同时取决于竞标者自身的信号和某个共同的不确定因素；同时，经由

这个共同因素，所有的私人信号能够相互影响。在不同的环境下，竞标者的出价行为不同，从而导

致最优的拍卖机制也因环境而发生改变。因此，在拍卖的实证研究中能否区分上述两种范式尤显重

要。 

 

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第一价格拍卖中，存在报价水平与竞价人数的负关系。在共同价值

模型和关联价值模型中，“赢者咒骂”效应有可能比竞争效应更强。因此，以往的研究认为，平均

报价与竞价人数之间的非单调增关系正是由于这些拍卖具有共同价值属性。在APV模型中，由于不
存在“赢者咒骂”现象，研究者普遍认为类似于IPV模型情况，竞价人数的增加总是可以刺激报价
水平，因此存在单调递增关系。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Joris Pinkse 和 Guofu Tan (2000)研究这样一 

类APV模型，竞标人数是外生的，竞标人的私人估价之间通过某个共同的不确定因素 s 
相互关联；但在给定s 的条件下，它们则是相互独立的 。Pinkse 和 Tan 
发现在此模型条件下，均衡竞价函数也同样可能随着竞 

价人数的增加而下降。形成该结果的关键因素是在本文中指出的“关联效应 (affiliation 
effect)”。共同因素 s 越高，估价的概率分布越有利于 卖者。竞标人知道如果他赢，s 
值很可能小于他的事前估计。基于此点 

考虑，竞标人就会相应降低报价。竞标人数越多，如果某竞标人赢，他会认为 s 
为小的事后概率越大，从而报价也就越低。 

 

在私有价值模型和共同价值模型中都可能存在这种关联效应。因此， Pinkse 和 

Tan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实证研究中如果没有对第一价格拍 

卖的环境进行进一步假定，仅从竞价水平与竞价人数的关系中是无法区分这两种范式的。 

 

下面我们讨论 Pinkse 和 Tan文章的一些细节。其研究对象为第一价 

格拍卖机制(保留价为r)和对称的关联私有价值模型。假设 n(n ≥ 2)个风 险中性的竞标者竞争 

一件不可分割的拍卖品；它对于竞标者 i 的价值为 vi；这是该竞标者的私人信息。 随机向量 (v1, 
…, vn) 的概率分布函数为 F，密度函数为 f ，取值范围为 [a, z]n 。 竞价人数 n和密度函数 f 
是共同 知识。另外，假设 f 在 (v1, …, vn) 之间是关联的和对称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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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vFn ⋅− 为 jij v≠max 在 vvi = 下的条件概率分布函数， )|(1 vfn ⋅− 是相应的密度函数。 f 

的关联性意味着 )|(1 vFn ⋅− 关于 v 具备单调似然比性质 (MLRP)。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只对 f 
作对称性和关联性假定，我们并不 知道 n 是怎样影响 R 的。 

 

在第一价格拍卖机制下，正如在上一节所讨论的，我们可以得到对称均衡的竞价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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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它是由如下的微分方程确定的。 

 

),()]([
)( nvRvBv

dv
vdB

n
n −= ，初始条件为 rrBn =)(  

 
由此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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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yev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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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微分方程或竞价函数可以发现，竞价函数关于 n 的单调性 取决于 R 
的单调性。引理 1和引理 2给出严格的描述，证明从略。 

 

引理引理引理引理1：假设对于所有的 v ∈  [a, z]，R(v, n)随 n 严格递增。于是，对任何  r ∈  [a, z]，任何 v ∈  [r, 
z]，Bn(v)也随 n 严格单调递增。 

    

对称独立私人价值模型 (SIPV)是引理 1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此类模 

型中， )(/)()1(),( 11 vFvfnnvR −= 是 n的严格增函数，其中 F，f 是竞标者私 

人价值的边际概率分布和密度。在 4.2节中，我们已经看到，SIPV 模型 

的均衡竞价函数和期望成交价格都是竞标人数的增函数。 

 

在APV模型中，均衡报价可能随着竞标人数的上升而下降。Pinkse 和 Tan 
分两步来证明这一结论。首先，证明如下引理，如果 R 不为 n 的增函数，则对于某些保留价格， 
Bn(v) 也不为 n的增函数。 

 

引理引理引理引理2：：：：假设存在 (v*, n*)，使得 R(v*, n*) > R(v*, n*+1) 。如果 r = v*, 则 对于某些 v > 
v*， )()( 1** vBvB nn +

> 。。。。    

 

值得注意的是，只要 r 充分接近 v*，即使二者不等，引理 2 仍然成 立。 

 

其次，讨论在多大程度上 R可能随 n而递减。在 APV模型中， f  的 

关联性和对称性假定并没有给 f 与 R关于 n的变动方式造成很大的约束。 其实很容易找到关于 n 
下降的R。这也正是 Pinkse 和 Tan 一文的贡献之 一。 

 

现在重点分析如下一类APV模型，所有竞标人的私人估价 v1, …, vn 通过某个 随机变量 s 
相互关联；但是给定 s 的条件下，它们之间则是相 独立的。这类 APV 
模型称为“条件独立私有价值模型(CIPV)”。设 H(v|s) 和 h(v|s)分别为条件 s 下 vi 

的条件概率分布和密度，vi 的定义域为 [a, z]；s 的定义域为 

[ ss, ]，它的概率分布和密度函数分别为G 和g。为简 单起见，假定 s 的定义域为[0, 1]。假设 h(v|s) 
满 足强 MLRP，于是v1, …, vn之间具有强关联性。由此，可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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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单调性定理非单调性定理非单调性定理非单调性定理：在：在：在：在 CIPV模型中，若模型中，若模型中，若模型中，若 h(v | s)满足强满足强满足强满足强 MLRP，并且对于，并且对于，并且对于，并且对于 任意的任意的任意的任意的 v ∈∈∈∈  [a, z]，，，，mins{H(v | 
s) h(v | s)} > 0 ，则存在，则存在，则存在，则存在 n 和和和和 g，使得，使得，使得，使得 R(v, n) > R(v, n+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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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理表明，对于任意给定的 v0 ∈  [a, z]，必然存在(n*, g*) ，使得 R(v0, n) 在 n = n* 处关于 n 
严格递减。如果选择保留价格 r 等于或充分接 近 v0，由引理 2 可以看出，当 v来自 
v0的某个邻域时， )()( ** 1 vBvB nn <

+
， 即，均衡报价可能随 n 的上升反而下降。 

 

下面的结果表明，存在某些 g，可以得到 R(v,n) 关于 n 的非单调性， 
这也正是均衡报价可以关于 n 递减的关键所在。在 CIPV 模型中，竞标 
人数的变化产生两种效应：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当竞标人数增加时，由于竞争效应，有个竞标者

会报价更高；但由于关联效应，他也会降低报价。其结果是两种效应的平衡。我们现在来分解这两

种效应。 
 
设 )|( vQ ⋅ 为 vj在 vi = v 条件下的边际概率分布函数，q(. | v)为相应的 密度函数；并设RQ(v, n) 

= (n-1)q(v | v)/Q(v | v) 。设想n为连续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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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nvRnvRnvR Q−=∆ 。由于q与Q均为正，上式右边第二项亦为正，它代表了竞标

人数增加对Bn(v)产生的竞争效应。第一项为相应的关联效应。如下定理证明了关联效应是负效应。 
 

关联效应定理关联效应定理关联效应定理关联效应定理：在：在：在：在 CIPV模型中，若模型中，若模型中，若模型中，若 H 满足强满足强满足强满足强 MLRP，则对于所有，则对于所有，则对于所有，则对于所有 v ∈∈∈∈  [r, z]，，，， ∆∆∆∆R(v, n)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 n 
递减。递减。递减。递减。 

 
Pinkse和 Tan也证明了，随着 n → ∞，非单调性将最终消失。在 CIPV 

模型中，竞争效应最终强过关联效应。但是，很难确知竞价人数 
高于多少后，才可以保证竞价函数的单调性；并且多数的拍卖实践只有相对较少的竞价人数。 

 

总之，以往的研究指出，在第一价格共同价值拍卖中，由于“赢者咒骂”效应能够大于竞争

效应，均衡报价可以随着竞价人数的上升而下降。Pinkse 和 Tan 
(2000)发现在关联私有价值模型中，虽然不存在“赢 
者咒骂”效应，仍能出现均衡报价与竞价人数之间的非单调性。他们还分离出一种“关联效应”，

它类似但有别于标准的“赢者咒骂”效应。如果某位竞标人最终赢，相对于他在竞价前的估计，其

他竞价人的估价分布则是更加不利于卖者的。更多人参与竞价，对于其他竞价人估价的事后条件概

率分布则更加偏向较低的水平。因此，关联效应可能抵消竞争效应。在共同价值模型中也存在这种

关联效应。由此可见，在共同价值模型中，均衡报价与竞价人数的负相关关系并不完全出于投标人

担心“赢者咒骂”。 
 

6.7.  串通出价行为串通出价行为串通出价行为串通出价行为    

 

在许多拍卖实例中，竞标者常常联合起来出价，以减少竞争，降低向卖方所付的价钱。这种

串通出价行为表现在多个方面，取决于拍卖规则和信息环境。比如说，所有(或部分)竞标者在一起

举行小拍卖，选取最佳竞标者参加正式的拍卖；有时竞标者轮流参加多次拍卖；在有些情况下，虽

然所有竞标者都参加拍卖，但他们事先约好，都出价很低，让一个竞标者赢，事后(或事前)分成。 

 

串通出价的道理简单，但其策略或方式很复杂。在有些情况下，串通出价是非法的，因此参

加者要想办法避免被政府检查出来。如果串通行为很明显，卖方会调整相应的拍卖机制，卖方可以

提高保留价(或底价)，或者采用隐蔽保留价制度，以便促使竞标者难以保持串通出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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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通出价的最大困难在于，参与者可能会改变他的策略。比如说，在第一价格拍卖中，所有

竞标者约定好，每个人标价等于卖方的保留价，那么其中任何一个人赢得拍卖品，然后付给其他竞

标者一些补偿。但是，每人都有可能标价比保留价高一点点，从而自己赢得拍卖品，不给其他人任

何补偿。 

 

在第二价格拍卖和增价拍卖中，对串通出价的参与者，情况要好得多，让私人价值最高的竞

标者标出他的真实价值或很高一个数字，所有其他人标出卖方的保留价，显然，没有人会容易改变

自己策略而受益。 

 

一般说来，串通小团体是否能够设计一种机制，用以选择最佳人选，并且瓜分总剩余？为避

免参与者改变他们的策略，串通出价机制必须满足激励相容条件。为了让更多的人串通起来，但不

具有强制性，这一机制必须满足自由参与条件。更进一步，串通出价机制最好是有效的，即让愿意

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得到拍卖品。 

 

在 SIPV模型中，Preston McAfee 和 John McMillan 在 1992年证明 

了，可以找到一种包括所有竞标者的直接显示串通机制，它具有有效性和激励相容性。如果卖方采

用的是第一价格或第二价格等标准拍卖机制，那么每个人都愿意参加这一串通机制。我们可以用一

种类似于第一价格拍卖的机制来实现直接显示串通机制，其程序如下：假定卖方保留价已知，在参

加正式拍卖前，所有参与者在一起举行自己的拍卖会，选取出席正式拍卖的唯一竞标者，其规则是

，每个人独立标价，标价最高者被选上，他必须付出自己的标价，这些钱在所有其他人中平分，被

选上的是唯一个竞标者参加正式拍卖，他的最优出价等于卖方的保留价，因此赢得拍卖品，付出保

留价。这一程序被称为第一价格串通机制。 

 

这种串通出价机制相当于，每个人都想贿赂其他人退出竞争，愿意付最高贿赂的人赢，其他

人分享贿赂的钱。 

 

在纯共同价值模型中，串通出价问题似乎比较简单，因为选谁出席正式拍卖都一样。在这种

情况下，参与者常采用平均分法来瓜分拍卖中得到的战利品(或剩余)。给定平均分法，每个人首先

汇报自己对拍卖品的估价，根据这些信息，他们决定是否值得派人参加拍卖，因此每个人的信息都

有用，每个人都不会假报自己的信息。平分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参与者不需要现场交换，只需要在

事后观察到共同价值后再平分。这种简单串通机制在拍卖石油开采权中常被石油公司采用。 

 

平均分法的缺点在于，在多数情况下，特别是竞标者人数较多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参加这

种串通机制。假如一个竞标者有很好的信息(或估价)，他在正式拍卖中赢的机会很大，赢后的利润

也相对高，如果他参加平分串通机制，虽然总剩余较高，他必须与其他具有较差信息的竞标者平等

瓜分剩余，所得利润可能比竞争拍卖机制下的利润还要低。因此具有较好信息的竞标者可能不愿意

参加平分法的串通机制。 

 

有什么其它串通机制可以用来解决自愿参与问题呢？其答案是否定的。在最近一篇文章里，

Ken Hendricks，Robert Porter 和 Guofu Tan 
(1999)证明了，在比纯共同价值更一般的模型中，满足有效性、激励相容条件和自愿参与条件的串
通机制可能不存在。尽管串通出价给竞标者团体带来较大的总剩余，由于信息较差的竞标者需要得

到补偿，以促使他们报出真实的信息，任何串通机制都带有大锅饭平均化的色彩。相反，第一价格

拍卖机制更加会奖赏信息较好的竞标者。因此，有能力的人更喜欢竞争机制，其他人喜欢具有合作

性的串通机制。 

 

更进一步，在共同价值模型中，还有一个道德风险问题。任何串通出价机制需要参与者交换

他们的私人信息，并共同使用这些信息。如果需要做一定的投资才能获取这些私人信息，那么在串

通机制中，大家都不会花气力去获取信息，因此，具有合作性的串通出价机制有传统的大锅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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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两种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在共同价值环境下串通出价并没有在私人独立价值环境下普遍

。Hendricks, Porter 和 Tan (1999) 进一步发现 

，在离岸石油开采权的拍卖中，串通出价的现象相对较少。 

 

6.8.    专家与非专家的竞标策略专家与非专家的竞标策略专家与非专家的竞标策略专家与非专家的竞标策略    

 

在拍卖理论中，一般假设所有的竞标者都拥有私人信息(即知情)，并且每位竞标者都知道其

他竞标者是否知情。但是在许多的拍卖实践中，竞标者获得私人信息的方式可能各自不同，并且互

不了解。因此，竞标者可能并不知道其他竞标者是否掌握私人信息。例如，在石油开采权拍卖中，

竞标者可以在拍卖前进行相关的地质勘探。但由于高昂的勘探费用，有些竞标者可能不去查验地质

信息，而只是估计油田的平均价值。另外，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过程也贯穿着各个竞标者的私人知识

。所以，尽管每个竞标者可能都知道潜在竞标者的人数和拍卖品的平均价值，却不了解哪些对手掌

握了私人信息。在二手车和古董的拍卖中也存在类似情况。 

 

参加拍卖的竞标者有专家(知情者)和非专家之分。在这之中，专家竞标者所占的比率是由多

方面因素决定的，如获得信息的初始成本，宣布和实施拍卖的时间间隔等。卖方可以通过操纵这些

因素来改变竞标者的构成，进而对竞价行为和拍卖收入施加重要影响。 

 

Michele Piccione 和Guofu Tan (1996a) 研究了专家竞标者的数量在 
拍卖前为不确定信息的情况下，第一价格拍卖机制下的均衡竞价行为。该文采用的简单模型包括了

独立私人价值和共同价值两种情况。在共同价值环境中，假设存在一种中立信号，这样就可以在很

简单的架构里证明均衡策略的存在性。在均衡状态下，专家级和非专家级的竞标者报出不同的价位

。专家级竞标者在竞价分布的首尾两端出价，而非专家级竞标者在竞价分布的中间段各个点任意(
或随机)出价。 

 

该文还分析了竞标者中专家所占的比率对卖方期望收益的影响。在共同价值环境里，如果竞

标者知情的概率很小，卖方的预期收益将随此概率的增加而递减。因此，卖方会采取策略减少非专

家级竞标者获得信息的机会。这种现象起初由赢者咒骂引起，并随竞标者数量的增加而愈演愈烈。

相反，在独立私人价值环境下，这种现象会随竞标者数量的增加而消失。原因在于，卖方预期收益

的降低是由于存在信息租金，随着拍卖竞争的加剧，将抵消卖方预期收益下降的趋势。 

 

Ken Hendricks，Robert Porter 和 Guofu Tan (1993) 探讨了美国内务 

部怎样设计拍卖机制来分配离岸石油与天然气开发权。在他们所考虑的环境里，有两类投标公司：

一类公司在附近已经开采过石油，因此有较多的私有信息；另一类公司没有在附近开采过，只有一

些公开的信息。 Hendricks, Porter 和 Tan 首先确定政府收益最大化的最优机制，并讨论 

怎样实现这一最优机制，和在实施最优机制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因此，在实践中，

政府通常采用第一价格拍卖机制加上最低保留价和“政府提成比率”(参见第9.1节)。提成可以帮

助政府增加收益，同时也不降低公司开发的激励。 



 31 

7. 招标在定向购买和招标在定向购买和招标在定向购买和招标在定向购买和规制规制规制规制中的作用中的作用中的作用中的作用 
 
7.1. 招标与拍卖的关系招标与拍卖的关系招标与拍卖的关系招标与拍卖的关系 
 

拍卖机制也常用于定向购买(procure)物品或服务。比如说，数间公司竞投承包一项工程或提
供某项服务。在中国，人们习惯把这种竞投方式称为招标。在西方国家，招标和拍卖都用auction这
一词。在招标机制中，通常是出价最低的公司赢得承包合同，这家公司所得到的收益或价格则取决

于具体的招标机制和相应的合同。 

 

招标和拍卖的最大区别在于物品或项目的不确定性。在物品拍卖中，通常物品已经存在，其

质量和价值不会在拍卖过程中发生很大变化。而在工程招标中，其相应的工程项目或提供的服务还

未开始进入生产，因此，还有许多潜在的、涉及未来的不确定因素。
6
  比如说，由于未来 

的生产过程中的某些随机因素，赢得合同的公司可能不能按预定的时间完成这一项目。在这种情况

下，由谁来承担责任呢？这取决于最初设计的合同。 

 

另外，公司是否愿意在生产过程中继续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也取决于合同的类型

，在这里，设计一个有激励的合同就很重要。 

 

比如，在典型的定向购买一项固定工程的合同中，政府通常会按照公司成本(设为C)的一定比
率付给公司一笔款项，设这个比率为β。我们可以用下列方式来表示政府的付款情况。假设政府付
给公司的总款项为： 

 

T = α + (1- β)C 
 

其中α是固定付费，β是公司承担的成本的比例。也就是说，在公司承担所有的成本后，政府偿付给
公司所承担成本的 1-β，另外加上一笔固定 

付费α。不难看出，β是整个激励机制的精髓所在。根据β的取值情况的不同，我们有下列几种常见
的线性激励机制： 

 

1. 成本加固定付费合同(cost-plus-fixed-fee 或 cost-plus contract, β = 0)。 
在这种合同下，公司不承担任何成本。这种合同是激励程度最低的机制。 

 
2. 固定付费合同(fixed-fee contract, β = 1)。在这种合同下，公司将享受 
所有节省成本的好处。政府除了付一笔固定费用外，不承担任何成本。这种合同是激励程度最

高的机制。 
 
3. 激励合同(incentive contract)。除上述两种极端情况外，如果线性合同 的斜率 β 处于 0 和 

1之间，我们称之为激励合同。β 越大，激励程度 越高。 
 

在美国，激励合同和固定付费合同的实施必须服从议会和国防部制定的利润上限。1960年，
在美国军事购买合同中，40.9% 使用的是成本 加固定付费合同，31.4% 
使用的是固定付费合同，13.6% 使用的是激励 

合同。在近二十年中，激励合同的使用在不断增加。 
 

在实践中，合同通常是线性的，但是有些合同具有某些非线性特征：例如，政府的支付常有

一定的上限，或者政府要保证公司不亏本。 
 

总之，招标有别于拍卖。招标的合同可能会更复杂，取决于招标的环境。 

                                                           
6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参见何洁，王则柯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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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招标采购制度招标采购制度招标采购制度招标采购制度 
    

在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行业中，政府采购和规制策略的关键，是如何选择最有效的承包商以

设定承包合同。比如说，大多数西方国家将市内公交系统、有线电视网、垃圾回收处理等服务承包

给私人企业运营；美国国防部利用拍卖方式选择军火商研制新型战斗机；大公司选择长途电话公司

提供商务电话服务。Harold Demsetz (1968) 等人最早提出，如 

果存在多家企业可以承揽某项目或服务，则应当采取招标方式，选择最有效率的企业。 

 

在这里，招标常用于三大类情况：(i)政府部门采购某些物品；(ii)私有公司采购某些商用产品
；(iii)政府规制或监管私有公司。在第三类情况下，通常是政府帮助消费者间接采购某些物品，比
如私人用电、电话、公交汽车等等。这三种情况下的招标问题非常类似，我们只讨论政府定向购买

问题。 

 

正如上一节所讨论的，在典型的购买合同中，政府常根据总生产成本支付给承包公司一笔款

项。由于生产成本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政府可能只支付公司成本的一定比率。那么，政府的最优

合同该怎样确定呢？ 

 

首先，考虑一个固定的工程项目，其总的社会价值为V。假如只有一家公司能够提供这一项
目，它的生产成本C取决于它的效率水平(θ)，它为减低成本所作的努力 

(e)，和一些随机因素(ε)。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我 们可以把这一关系表示成： 

 

C = θ - e + ε 
 
由于政府无法观察到 e的大小，因此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激励的问题。θ 代 

表公司的私有信息，因此也有一个非对称信息所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政府)设计一个合同给代理人(公司)。 Jean-Jacques 
Laffont 和 Jean Tirole (1986) 证明了，委托人的最 

优合同通常是一系列线性激励合同。代理人从中挑选一个合同来履行。 

 

当有多家公司能够提供这一项目时，假定它们的成本函数也是如上所表达的，只是每家公司

有自己的效率水平θi，这是它的私有信息。进一步假定这些公司的私人信息服从独立对称分布，这

相当于独立私有价值模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最优采购机制和承包合同应该挑选最有效的公司

(最低的θi)，同时也要给这家公司最高的激励去减低成本。这个问题在 Jean-Jacques Laffont 和 Jean 
Tirole (1987) 中有详细的分 析。他们 

发现，最优采购机制应该是招标方式(第一价格或第二价格)，最优合同是如上所讨论的激励合同。

该文中最重要的结论是一种分离性质(separation property): 
承包商(赢者)的生产成本和减低成本的努力程度不取决于竞标 

公司数目，与只有一家公司的情况相同；但政府支付给承包公司的款项则取决于竞标公司数目。也

就是说，政府可以用招标方式来挑选最有效的公司作为承包商，而给这位承包商的激励合同则与只

有一家公司时的激励合同一样。两件事情可以分开考虑。 

 

有几篇其它文章也独立地讨论了这一分离性质，包括 Preston Mc-Afee 和 John McMillan 
(1987a)，Michael Riordan和 David Sappington 
(1987)。我们将在第7.4节中讨论分离性质不成立时的情况 (参见Michele Piccione 和 Guofu Tan, 
1996b) 。 

 

当政府要从公司购买q件同样的工程或服务时，如果假定公司的成本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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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θ - e) q + ε 
 
最优采购机制可以类似地确定。 
    

7.3. 招标采购与研究开发的关系招标采购与研究开发的关系招标采购与研究开发的关系招标采购与研究开发的关系 
    

在拍卖和采购理论中，多数研究者假定竞标者的数量是一个外生常数，每位竞标者掌握一定

的私人信息。拍卖者为了得到最大的期望收益，需要设计最有利的拍卖机制，用来了解竞标者的私

人信息。竞标者越多，选择有利的拍卖机制就越重要。所以，拍卖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掌握竞标者

的数量。显然，要确定这一数量，我们需要了解竞标者是否决定在投标前获得信息。Guofu Tan 
(1992) 探讨的正是在不同的拍卖或招 标规则下，竞标者如何作出上述决策。 

 
在众多供货商竞争采购合同时，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有可能最终中标。也就是说，在现有的

技术条件和信息条件下，只有几家供货商认为这一采购合同有利可图。美国空军采购喷气式战机就

是一例。国会要求军方通过竞价招标方式选择承包商，但实际上只有两家军火商有能力竞争这个合

同。在投标前，两家军火商各自投资逾六亿美元进行技术研究开发。另一个例子是美国联邦政府内

务部拍卖外大陆架的使用权。潜在的买方(石油公司)在投标前决定搜集多少相关信息，而且只有一

小部分潜在买方最终参与竞标。 
 
标准的采购理论认为，竞标前的研究开发(研发)和参与竞标之间存在特定关系。总的来说，

高研发成本会减少竞标者的数量。公司根据自身研发过程的特点及招标机制的类型，决定是否投标

以及搜集多少信息。进一步说，参与竞标的供货商越少，中标方从这一合同中的获利越丰厚，各方

愿意注入的研发投资就越多。但是中标方的获利越多，就会有更多的公司进行研发并参与竞争。 
 
这类观点认为，买方既然对竞标者的数量感兴趣，他就会试图影响公司在竞投前的研发行为

。施加影响的方式之一是选择招标规则。Tan 
(1992)一文研究的问题是竞标前的研发行为，不同的招标规则是否会得出相同的均衡结果。在此基
础上，该文回答了一系列相关问题。例如，市场自由进入的情况下均衡的竞标者数量是多少；潜在

供货商如何决定竞标前的研发投资水平；让供货商自由进入竞争是否是买方的最优策略，以及是否

是全社会的最优选择。 

 

Tan (1992)的模型中包含一个买方(例如政府)。买方决定采购一个单 

位的某种新商品或服务。假定买方最小化采购的预期总成本，并且面临 

n个竞标公司。每个公司都是风险中性，它的生产成本是未知的，并用 y 
来表示。每个公司在研发上投 资以降低生产成本。潜在成本 y属于私人 

信息并且服从相同的随机分布： 

 

H(y | x) = 1-[1-F(y)]x 
 

其中 y的定义域为 
1],[ +⊂ Ryy ，F(y)是一个给定的连续可微分的概率分布 函数，密度函数为 

f(y)， 1
+∈ Rx 是研发投资水平。 当 x 增加时，成本低于 y 的概率也增加。 

 

假定所有的公司有着相同的研发成本函数： 

 

C = C(x) + K， 
 

其中 K > 0 是研发的固定成本，而 C(x) 则是可变成本，假定C(0) = 0， 

0>′C 以及 0≥′′C 。换句话说，我们考虑的情况包括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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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C(x) = cx 以及 c > 0，研发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实验过 程。例 

如，如果一个公司投资一个单位(或做一个实验)，即，x = 1，那 么，在研发的成本等于 c + K 
的情况下，观察到的生产成本水平是 y1， 这是从分布 F(y)中的抽样 。如果这个公司重复做 

x次相同的实验( x 现在 是一个整数)，每次实验的成本为c，并且独立于其它的实验。那么，在 

研发成本等于 cx + K的情况下，  x个生产成本水平 (y1, ..., yx) 将被观察到 ，它们都是从分布 F(y) 
中抽取的独立样品。。 这些生产成本的最低值 min{y1, ..., yx}将服从如上分布函数 H(y | x)。 

这种独立实验过程呈现的是 规模报酬不变。这个简单的实验过程为 H(y | x)作出了一个解释。当 

0>′′C ，研发的成本函数是一个严格的凸函数。增加研发的规模将变得越来越昂贵。在这种情况

下，研发行为呈现的是规模报酬递减。 

 

在 Tan (1992)这篇论文里，竞争性采购是一个分三个阶段的过程。在 

第一个阶段，买方公布招标采购所使用的密闭拍卖机制(第一价格密闭或第二价格密闭拍卖)的基本

规则，包括保留价 r，其中 r 不高于最高成本 水平 y。低于 r 
的最低出价将被接受。在第二阶段中，每个公司将计算它 

的参与竞投的预期利润。如果这个利润不低于研发成本，公司将对研发进行投资以获取关于生产成

本的信息。建立在公司将在投标阶段进行贝叶斯纳什博奕的基础上，公司将在研发阶段进行非合作

性的纳什博奕。在最后一个阶段，买方根据在之前公布的拍卖机制来实施竞争性的招标程序。赢家

同买方签订合同，并按合同规定生产产品和收取费用。正如在上一节所讨论的，赢家可能在生产过

程中进一步降低成本，这个问题不在该文考虑之内。 

 

当最低出价高于保留价 r 时，买方可以在其它地方以成本 y0 采购到 

商品。读者可以看出，在极端情况下，如果 y0  非常高，意味着对买方不 存在替代品时， y0 

对整个的分析没有任何影响。因此，我们假定 

],(0 yyy ∈ ，换句话说，采购是具有竞争性的。最后，整个招标采购过程的程序属于共同知识。 

 

以下是 Tan (1992) 一文各部分的内容概要。首先，假定买方设定的 
保留价不变，那么在两阶段博弈中采取第一价格拍卖或第二价格拍卖，得出两组均衡解。比较两组

解后发现，如果研发技术为规模报酬递减，两种拍卖方式会得到相同结果，即平均拍卖支出相等。

这一结果验证了拍卖理论中的“收益等价定理”。但如果研发技术为规模报酬不变，“收益等价定

理”就不成立了，此时第二价格拍卖优于第一价格拍卖。具体讲，在研发技术规模报酬不变时采用

第二价格拍卖，如果某家公司注入的研发资金等于另外 n 家公司研发资金的总和，那么 n 
家公司的研发 
结果之和也等同于那一家公司的研发结果。这样在研发决策问题上就得到了多重均衡解。但是，如

果各家潜在的公司的研发技术不尽相同，那么第二价格拍卖会得到唯一的均衡解。在这种情况下，

第二价格拍卖将优于第一价格拍卖。 

 

其次，假定买方设定了一个具体的保留价，由此解出市场自由进入下的精炼均衡。根据公司

研发技术特点和买方的保留价，可以解出均衡的公司数量和研发费用。最后，文章分析了买方的最

优策略。买方总是希望所有潜在供货商可以自由进入市场，所以选择相对较低的保留价以确定市场

自由准入条件下的精炼均衡。买方这一策略的结果是，那些比较积极的公司会减少研发投资，从而

使这一行业的投资水平低于全社会的最优水平。 

 

总之，绝大多数拍卖和采购招标方面的学说都假定知情的投标者数量是外生已知的。但是在

最开始，潜在的竞标者并不了解相关信息。拍卖机制不同，潜在竞标者获取私人信息和参与竞标的

动力也不同。因此，设计拍卖机制时也要考虑如何提高竞标者的激励水平。通过建立一个描述采购

招标的模型，Tan (1992) 分析了市场准入问题和各公司私人研 

发投资的情况。发现在确定不同拍卖规则的不同结果，以及确定买方最优采购策略的过程中，各公

司研发技术的特点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研发技术在费用上属于规模报酬递减，那么第一价格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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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价格拍卖的结果是相同的。这一点在以前的论文中曾经谈到过。但如果研发技术是规模报酬

不变的，那么收益等价定理定理就不再成立。这是因为如果研发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使用第二

价格拍卖会得到多重均衡，这样潜在的供货商可能不会选择买方最乐于接受的那个均衡解。另一个

问题是，买方的目的是自身利润最大化，因此他希望潜在的竞标者可以自由进入这一行业。但是，

买方的垄断力量会造成这一行业的投资水平低于全社会的最优水平。 

 

若事前就知道潜在竞标者研发技术相同，那么采用第一价格拍卖对买方更有利。如果竞标者

之间的研发技术不同，那么第二价格拍卖的效果更好。原因在于，竞标者研发的技术水平越高，研

发投资也就越多，也就更有可能拿出比较好的研发成果，亦即更低的生产成本。每家公司在第二价

格拍卖中都报出各自真实的生产成本，所以说第二价格拍卖效率更高。当潜在的竞标者事前并不完

全知情时，每家公司都要决定在投标前掌握多少信息为宜。我们感兴趣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

择最优的拍卖机制。有了最优的拍卖机制，就可以得到实际参加投标的竞标者数量。 

 

7.4. 研发投资、拍卖和最优采购机制研发投资、拍卖和最优采购机制研发投资、拍卖和最优采购机制研发投资、拍卖和最优采购机制 
 

Michele Piccione 和 Guofu Tan (1996b) 考察了竞标公司在技术研究 
开发(研发)领域进行投资，并凭借新技术参与采购合同的投标竞争；进而研究了新技术的规模报酬
特性与最优采购招标机制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该文的模型中，一个买方(譬如政府部门)需要采购一单位不可分产品，即最终只能和一家

卖方成交。潜在供应商的生产涉及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供应商投资于研发领域，开发生产的技术

，此阶段的结果是供应商了解到有关的生产成本情况；第二阶段，卖方进行生产并努力在生产过程

中进一步降低成本。在这里，研发投资和生产成本是私人信息。 

 

该文采用一般化的技术描述方式，即单位成本的概率分布取决于研发投资的水平，用H(y | 
x)来表示其分布函数。并假设，在任意两种投资 

水平下，高投资下的成本分布一阶随机性地优于低投资下的成本分布。这一分布函数比上一节所讨

论的更具有一般性。 

 

研发技术的分类是依据它们的规模报酬特性。假设所有公司采用同种生产技术，投资水平也

彼此相同。给定全部供应商的研发总费用，有些供应商开发出的技术可能将单位生产成本降低到某

一水平 y以下。如果 随着供应商数量的增多，至少一家供应商开发出这种技术(即成本低于 y 
的生产技术)的概率增大，这种技术就被定义为规模报酬递减。也就是说，将研发总费用平均分派

给越多的供应商，开发出低成本生产技术的可能性越大。类似地可以定义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该

文还界定了研发技术应遵循的一些条件，使得所有供应商的行为可以汇总为一家代表性供应商的行

为。这样就可以明确地得出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 

 

行动的时间顺序采用两种不同的模型。一种是序贯行动博弈，即买方在卖方开始研发投资前

确定采购机制，并公之于众。Guofu Tan (1992) 
证明了第一价格和第二价格拍卖机制下，买方的期望收益相等。Jean-Jacques Laffont 和 Jean Tirole 
(1993，第一章)考察了在两种特定环境下， 
完全信息解的实现情况。他们也探讨了在只有一家公司时，通过某种最优机制可以实现完全信息解

。 Pic-cione 和 Tan (1996b)研究了在多家公 
司和研发技术的一般化描述的情况下，由简单的拍卖机制唯一地实现完全信息解；并且证明，如果

研发技术为规模报酬递减，完全信息解需要所有供应商的研发投资额相等，以及完全信息解唯一地

通过第一和第二价格拍卖机制实现。 
 

第二种行动时间顺序是，在供应商的投资决策同时，买方选择采购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理

解这种模型。一是供应商预计到未来的商机，从而决定在买方公布采购机制前进行投资。另一种理

解是买方在供应商进行研发投资前无法确定采购机制。由于投资水平是私人信息，因此可以假定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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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采购决策和供应商的投资决策同时进行。此时，由于信息不对称，这种方式会不可避免地造成

扭曲。完全信息解无法实现，供应商会赚取高于零的信息租金。Piccione和Tan证明了如果技术是规
模报酬递减的，则存在唯一的均衡解。在这一均衡解中，所有公司的投资水平相等，且都低于完全

信息解。该文还探讨了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对均衡机制、总研发费用、和产业的期望生产成本的影响

。 

 

如果卖方的私人信息是外生赋予的，信息不对称会造成信息租金和配置的扭曲。Laffont 和 
Tirole (1987,1993，第三章)也指出了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分开考虑买方有效选择供应商以及买方提供生产激励这两个问题。买方利用拍卖机制选择

有效的供应商，而最优产量和生产努力程度与参与竞争的供应商数量则是两个独立事件。 Preston 
McAfee 和 John McMillan (1987a)， Michael Riordan和 David Sap-pington (1987)， Sudipto  Dasgupta 
和 Daniel Spulber (1990)也在不同的条件下得出了类似 的结论。 但 Piccione和 Tan 
发现，如果在买方提出询价的同时，供应商 
通过研发投资获取有关生产成本的私人信息，那么上述两个问题是不能分开考虑的。如果技术是规

模报酬递减，那么参与竞标的供应商数量越多，均衡合同给予中标方的生产激励就越大。 
 
总之，Piccione和 Tan (1996b)通过分析涉及研发投资行为的采购模 

型，证明了如果买方在供应商投资前签订采购合约，并且研发的技术为规模报酬递减，那么完全信

息解可以唯一地通过标准的拍卖机制实现。在这之中，规模报酬递减假设是至关重要的。另一关键

假设是不存在事中或事后参与的约束：即使卖方事后发现生产成本很高，也不能撕毁合同。 
Laffont 和 Tirole (1993，第一章)证明了如果上述约束存在，将无法 
实现完全信息解。如果供应方在买方公布采购机制前投资，公司投资水平相对低于完全信息解要求

的水平。 Piccione和 Tan (1996b) 得出了此时 
存在唯一均衡的条件，并讨论了这一结果在不同环境里的有效性。在对称均衡时，潜在的供应商数

量越多，赢得供货合同对生产方的激励作用越强。 
 

7.5.    知情采购人的最优采购机制知情采购人的最优采购机制知情采购人的最优采购机制知情采购人的最优采购机制    
 

竞价招标是政府部门购买私人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主要形式之一。潜在的供货商提交密闭的标

书，报价最低者赢得采购合同。此种采购机制有助于政府(采购者)了解供货商的私人信息，从而增

加政府的净收入。多数情况下，政府比供货商更了解即将采购的货物的需求状况。在政府的信息优

势前提下，Guofu Tan (1996)讨论政府的最优采购机制：分析政 

府如何策略性地制定采购合约，发挥自身的信息优势；考察标准的竞争性招标方式是否是最优采购

机制；以及如何使用简单的方案实现最优机制。 

 

通常，潜在供货商无法全面了解政府所掌握的采购信息。例如在国防物资的采购中，政府清

楚知道自己的采购预算以及武器的战略价值，但是潜在供货商却不能确切掌握这些信息。私人企业

之间的交易中也存在此类信息不对称情况，譬如下游公司通常比原料供应商更了解原材料的盈利能

力。 

 

标准的采购理论认为，在一般的采购环境中，买方对自身私人价值信息的控制非常重要。在

提出某种采购机制前，买方常常需要权衡是否应该通过这一机制将私人信息透露给供货商。低需求

量的买方愿意表明自己的需求信息，以区别于高需求量的买方，从而争取较低的价格；而高需求量

的买方则力求“扮作”低需求买主，压低采购价格。另一方面，低需求信息也会降低采购合同对潜

在供货商的吸引力，造成部分卖方退出竞争。因此，在一般交易环境中，买主是否愿意透露信息因

人而异，其在选择采购机制时也进退维谷。如何利用信息优势解决这些矛盾，最大化自身收益，对

于买方来说意义重大。 

 

最优采购合同的研究可以采用机制设计的理论框架。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有效的合同，可能在

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达成。买方和卖方都倾向于掩饰己方真实的私人信息，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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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更有利的价格。我们可以应用机制设计理论框架，分析这些掩饰行为的动机。该理论的重要结

论之一就是所谓“显示原理”。简而言之，在采购行为分析中，无论何种谈判形式及过程，总可以

通过直接显示机制得到买卖双方的谈判结果。该直接显示机制根据所有参与人共同掌握的信息，确

定最终的交易条款。在这一机制下，卖方和买方同时公布各自的私人信息，然后依照机制规定的条

款，双方交换商品。“显示原理”要求直接显示机制必须是激励相容的(即买卖双方都有动机公布

各自的真实信息)，和个体理性的(即各方均愿意参加交易)。这样，买方的最优采购机制选择问题

就转化为在激励约束条件下直接显示机制的选择问题。通常情况下，满足上述激励约束的直接显示

机制有比较简单的结构，买方的优化问题也就易于解决。 

 

Roger Myerson (1983) 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研究了委托—代理决 
策中的信息显示机制问题；并且提出，在面临多个知情代理人时，拥有私人信息的委托人如何解决

矛盾和选择机制。“显示原理”同样适用于这一模型。于是，不失一般性，可以要求各种类型的委

托人选择相同的直接显示机制，且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和自愿参与约束。委托人可以在机制中设置各

种沟通渠道。Myerson设计的机制具有下述两个特点：第一，此机制在各类型的委托人之间是帕累
托有效的。也就是说，在激励相容和个体理性约束下，没有其它机制可以使一类委托人受益的同时

不损害其它类型的委托人。第二，即便代理人知道委托人的类型，这一机制对于代理人仍然是激励

相容的。也就是说，即使知道委托人的类型，代理人仍会公布自己的真实类型。无论卖方如何推测

买方的类型，买方总能实施这一机制。显然，如果存在这种机制，所有类型的买方都会赞成并采用

这种机制，即在不同类型的委托方中，这一机制是可以“自我实现 (self-
enforcing)”的合约。基于此点，我们称这种机制为均衡机制，并 
应用于分析采购问题，以此确定拥有私人信息的买方应选择的均衡采购机制。 
 

已往的拍卖理论研究中也曾经探讨信息显示的问题。这些研究都是在给定拍卖机制后，分析

拍卖人是否应该公开私人信息。Preston McAfee 和 John McMillan (1987c)以及 Steve Matthews (1987) 
发现，如果竞价人 
数是拍卖人的私人信息时，在第一价格拍卖与独立私人价值环境下，拍卖人是否公开私人信息取决

于竞标人的绝对风险厌恶程度。具体而言，如果竞标人的效用函数是绝对风险厌恶程度不变或递减

的，那么买方倾向于隐藏私人信息。Paul Milgrom和 Robert Weber (1982a)发现，在标准 
拍卖方案与共有价值环境下，公开拍卖人的私人价值可以得到更高的期望收益。但是这些研究都未

考虑拍卖方式是否为均衡机制的问题。Tan 
(1996)的侧重点则在采购人拥有私人信息的条件下，研究了买方的均衡采购机制。 

 

Tan (1996) 基于 Myerson (1981)建立的独立私有价值模型，其中买卖 
双方均为风险中性，并进一步假设采购人具有私人信息，建立了分析采购问题的框架。该模型中，

采购品对于买方(委托方)的价值是他的私人信息，采购量是可变的。该文证明此时的均衡机制可以
通过第一价格密封式拍卖实现，同时必须公布价格与采购量的对应组合，并设定保留价。这样，对 
Myerson (1981)中的最优拍卖机制加以改进后，也就得出买方 
在信息优势条件下的均衡机制，即，不同类型的买方会提出相同的拍卖机制。但是，最优保留价以

及价格与采购量的对应组合取决于买方的私人价值。买方通过拍卖机制向潜在供货商显示他的私人

信息。对于买方而言，隐蔽式保留价不优于公开式保留价。 
 

Tan (1996)还进一步证明，如果买方的边际支付意愿随着采购量的增 
加而降低，则任何第二价格密封式拍卖方式都不能实现上述均衡机制。也就是说，即使选择了最优

的保留价和最优的价格与采购量的对应组合，第二价格拍卖下的期望消费者剩余总是低于第一价格

拍卖的。这一发现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采购中多使用第一价格拍卖而非第二价格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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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怎样拍卖多种物品怎样拍卖多种物品怎样拍卖多种物品怎样拍卖多种物品 
 

在许多拍卖实践中，卖方通常要拍卖多种物品。我们会在第9节里讨论一系列实例。前面所讨
论的拍卖理论是否可以被应用到这种情况呢？这取决于各种物品之间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两类情况

。 

 

第一，所有拍卖品完全相同，而买方可能最多需要一件这样的物品，或者需要购买多件。在

买方购买多件物品时，他的边际支付意愿可能会随物品数量的上升而下降。 

 

第二，这些拍卖品不完全一样，但拍卖品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买方对这些物品的支付意愿因

物品的组合而异。比如说，买方对两件物品一起消费的价值可能会大于对这两件物品分开消费的价

值之和，这是物品之间的互补性。两个物品之间也可能存在替代性。在设计拍卖机制时，被拍卖物

品间的互补性或替代性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因素。 
 
8.1.  拍卖多件相同物品拍卖多件相同物品拍卖多件相同物品拍卖多件相同物品    
 

假定有 k 件相同的物品，有 n个买主，n > k 。进一步假定每一个买 

主只需购买一件物品。常见的两种同时拍卖 (simultaneous auction) 方式 是：歧视性拍卖 

(discriminatory) 和单一价格拍卖 (uniform price)。后者 

由于最初是由维克瑞设计出来的，因此也被称为维克瑞拍卖。 

 

歧视性拍卖方式是第一价格拍卖的推广。每个竞标者同时并独立地出价，k个出价高的竞标者
赢，赢者得到一件物品并付他自己的出价。因此，k个赢者所付的价格可能都不一样。 

 

单一价格拍卖是维克瑞第二价格拍卖的推广，每个竞标者同时并独立地出价， 
k个出价高的竞标者赢，但他们支付的价格相同，等于第 k + 1高的出价，即输者中 的最高出价。 

 

前面讨论的收益等价定理可以推广到歧视性拍卖和单一价格拍卖。也就是说，在SIPV 
环境下，如果 n 个竞标者都是风险中性的，并且第 i 
个竞标者的私人价值是v，那么在他赢的条件下，他在歧视性拍卖和单一价格拍卖下的平均支付价
格是相等的，它等于： 

 

E(v(k+1) | v ∈  {v(1), v(2), ..., v(k)})   
 

收益等价定理也可以被推广到序贯拍卖(sequential auction)。序贯拍 卖是指把 k 
件物品通过第一价格或第二价格拍卖机制一件一件地依次拍卖，并且每次拍卖中，只公开最高的出

价。在SIPV模型中，如果竞标者为风险中性，那么，每件物品的平均价格都相等，不取决于拍卖的
先后顺序。 

 

但是，在对称共同价值或关联价值模型中，如果竞标者是风险中性的，那么，每件物品的平

均价格不等，并且随先后顺序单调上升(参见 Paul Milgrom和 Robert Weber, 
1982b)。其原因在于前面所讨论的连接 

原理，公布先拍卖物品的价格为竞标者在下一轮拍卖中提供了相关联的信息，因次，他们会相应地

提高报价。但如果竞标者是风险厌恶的，那么，物品的平均价格可能随先后顺序而下降(参见 Pres-
ton McAfee 和 Daniel Vincent, 1993)，因为竞标者不想等到最后而失去得到物品的机会 

。把关联性和风险厌恶性放在一起，那么平均价格可能随先后拍卖顺序先降后升。 

 

当买主的需求多于一件物品时，最优机制设计和有效性问题在 Eric Maskin 和 John Riley 
(1989)，Lawrence Ausubel (1997)， Lawrence Ausubel 和 Peter Cramton (1998) 
等文章中得到讨论。目前，这两种问 题仍然在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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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拍卖多件可能不同的物品拍卖多件可能不同的物品拍卖多件可能不同的物品拍卖多件可能不同的物品 
 

当多件物品不完全相同时，怎样设计拍卖机制才能达到有效性和拍卖者的收益最大化呢？在

拍卖理论中，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还不成熟。最近几年，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进一步探讨这两大问题

。 

 

8.2.1. 最优拍卖机制最优拍卖机制最优拍卖机制最优拍卖机制    

    

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是 Thomas Palfrey (1983)。在那篇文章中，他 

比较了两种拍卖方式：(i)采用增价拍卖机制把每件物品分开拍卖；(ii)把所有的物品捆绑在一起用增
价方式拍卖。Palfrey假定每位竞标者对这些物品的总价值是他对每件物品的私人价值的总和。在这
一环境下，Palfrey证明了两个有趣的结果。第一，当只有两个竞标者时，拍卖者的期望收益在捆绑
方式下要比在分开拍卖下高。第二，当竞标人数较多时，拍卖者更喜欢分开拍卖。但是 Palfrey 
(1983) 并没有研究多件物品拍卖的最优 机制。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在最近一篇文章中，Christopher Avery 和 Terrence Hendershott (2000) 
分析了一种简单环境下的最优拍卖机制。在他们的模型中，有一 

个竞标者愿意购买两件物品，所有其他竞标者只愿买其中一件。他们对竞标者的私人价值作进一步

的假定，并发现最优机制通常达不到帕累托有效性。 

 

Mark Armstrong (2000)进一步研究最优拍卖机制问题，并发现在很 

简单的环境下，最优机制可能达到有效性，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收益最大化和有效性并不相容。 

 

8.2.2. 有效拍卖机制有效拍卖机制有效拍卖机制有效拍卖机制    

 

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多件物品的拍卖中，要达到有效性是很难的一件事。这里的有效性

是指最大化所有竞标者的总效用。 

 

在单件物品的情况下，只要竞标者的私人价值是一维变量，无论是私有价值还是关联价值环

境，Eric Maskin (1992)证明了，增价拍卖机制 和维克瑞机制通常可以达到有效性。 

 

在多件物品的情况下，Partha Dasgupta 和 Eric Maskin (2000)， Motty Perry 和 Philip Reny 
(2001)推广了维克瑞第二价格拍卖机制。只要 

竞标者的私人信息是一维变量，他们设计的一般化维克瑞拍卖机制也可以达到有效性。但是 Das-
gupta 和 Maskin (2000)，还有 Philippe Jehiel 和 Benny Moldovanu (2001) 
进一步发现，如果竞标者的私人信息是多维变 

量(这在多件不同种物品情况下是很自然的)，那么，有效性基本上不可能达到。因此，最佳出路是

寻找有约束的有效拍卖机制(constrained effi-ciency)。 

 

在私人信息是多维变量下，机制设计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8.2.3. 组合竞投拍卖和同时增价拍卖组合竞投拍卖和同时增价拍卖组合竞投拍卖和同时增价拍卖组合竞投拍卖和同时增价拍卖    

 

最近，经济学家建议使用两种具体的机制来拍卖多件可能不同的物品：组合竞投拍卖 

(combinatorial-bid auction) 和同时增价拍卖 (simulta-neous ascending-bid auction)。 

 

组合竞投拍卖是指，竞标者可以竞投所有物品的任何一个组合，并提出相应的价格，也可以

同时竞投几个组合及提出相应价格。给定所有的竞投组合及价格，拍卖者使用计算机算出收益最大

化的结果，并公布于众。关于同时增价拍卖，我们将在第9.3节中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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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还没有对这两种拍卖机制进行系统地研究，包括确定均衡竞价策略，计算并比较两

种机制所产生的总收益等等。目前，两种机制均已投入使用。比如，组合竞投拍卖曾被美国航空部

门和市政府用来拍卖飞机场的停机位。英国伦敦的运输部门用组合竞投拍卖方式来分配公交汽车营

运的线路(参见 Estelle Cantillon 和 Mar-tin Pesendorfer, 2001)。 

同时增价拍卖则是专门为拍卖通讯执照而设计的，但也会被应用到其它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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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拍卖的几大实例拍卖的几大实例拍卖的几大实例拍卖的几大实例 
 
9.1.        拍卖石油开采权拍卖石油开采权拍卖石油开采权拍卖石油开采权    
 

在美国，离海岸线三英哩以外，两百英哩以内的海底土地均属联邦政府拥有，离海岸线三英

哩以内的海底土地属附近的州政府所有。自从1954年开始，联邦政府就用招标的方式，把石油和天
然气的开采权转让或租赁给私有公司。大约80%的离岸石油和天然气储存，位于墨西哥海湾(德州

和路易斯安那州)，这些地区的产量占美国石油总产量的12%，天然气产量25%。从1954年到1990年
，联邦政府从拍卖中获得直接的收入价值558亿美元，从最终产量的提成获得403亿美元。 

 

招标的过程如下：通常由政府先提出来，准备把某个地区进行勘探，并把这个地区划分成不

同的方块，每块大约五千多英亩，然后由私人公司推荐，哪些块应该转让或租借。被推荐的方块，

同时用第一价格机制拍卖。从1954到1990年间，共有98次拍卖，每次拍卖有平均125个方块。投价
最高的赢，除非政府觉得最高价太低，不打算转让。竞标者赢后立即付他们的投标价。 

 

尽管政府事先会公布最低价，通常为每块十五到二十五美元左右，有时最高价仍然会被拒绝

。在同一次拍卖中，不同的块用同样的底价，但不同的拍卖中的底价可能不一样。政府之所以拒绝

最高价，可能是自己有一定的估价，或者从投标价中分析得出结论：最高价太低。从1954到1990年
间，大约8%的最高标价被拒绝，这些块以后再被拍卖。 

 

赢得一块之后，公司有五年的时间勘探，如果公司五年之间没有进行勘探，政府收回这些块

，以后再拍卖。公司也需付每英亩三到十美元的租金。如果发现大量的石油或天然气，可以再续约

。政府会对最终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提成，通常是产品市场价值的六分之一。 

 

Robert Porter (1995)综述讨论了在石油开采权拍卖过程中非对称信 

息对竞价策略的影响，并特别强调了实证分析的重要性。 

 

9.2. 拍卖政府债券拍卖政府债券拍卖政府债券拍卖政府债券    

 

美国财政部每周定期拍卖期限为十三周和二十六周的政府债券。通常每周二财政部会公布它

将在下周一出售的政府债券的额度并且发出投标的邀请。星期四中标者将提走债券。其它一些期限

更长的债券则会以较长的周期拍卖。例如，一年期债券每月拍卖一次，而三十年期的债券则会每两

年拍卖一次。通过拍卖这种方式，财政部每年都售出巨额的有价证券。以1991财政年度为例，该年
售出的各种财政部有价证券的价值总额超过一万七千亿美元。 

 

财政部广泛采用的拍卖方式是“歧视性拍卖机制”。在这种方式下，投标人可以提交两种形

式的投标书：竞争性的投标书和非竞争性的投标书。提交竞争性投标书的投标人通常被称为竞争性

的投标人，主要是一些购买大量额度的金融中介机构。在竞争性的投标书里，投标人需注明所需购

买的数量以及愿意付的价格。每个投标人可以一次投几个标，但调查显示通常他们只会投一到两个

标。竞争性的投标人中标后，将按所投的价格付款。非竞争性的投标人通常是一些典型的没有经验

的个体投资者。在非竞争性的投标书里，投标人只需注明愿意购买的数量。非竞争性投标人所付的

价格是根据所有中标的竞争性投标人的出价进行数量加权平均而计算出来的。 

        

当收到所有的投标书后，财政部会首先拨出相应的额度给那些非竞争性投标人，剩下的额度

再分配给竞争性的投标人。出价最高者的需求最先被满足，出价次高的其次，以此类推，只到额度

分配完为止。此时，非竞争性的投标人所需付的价格就可以相应的计算出来。这种竞争性投标人之

间以及他们和非竞争性投标人之间在付款价格方面的差别待遇，正是这种拍卖方式名称的由来。 

        

联邦储备银行通常也会参与竞拍，既为自己，同时也扮演外国中央银行的代理人的角色。同

非竞争性投标人一样，联储也只需注明所需购买的数量并按数量加权平均价付款。通常情况下，非



 42 

竞争性投标人所购买的数量能占到售出总额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拍卖会后，财政部会公布一些概括性的统计数据，包括实收竞投总额，中标竞投总额，最高

中标价，最低中标价，按最低中标价所购数量比重，中标人数量加权平均价，以及销售额度在非竞

争性投标人和竞争性投标人之间的分配情况。 

 

内务部通常也会采用歧视性拍卖方式来拍卖石油、矿产、和森林的开采权。只到九十年代初

期，这种拍卖方式一直是财政部采用的唯一的拍卖方式。 

        

最近一段时期，歧视性拍卖方式成了公众争论的焦点。许多观察家认为，这种拍卖方式会引

起一些策略性的操控行为从而导致不必要的收入降低。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上，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

提出用“单一价格拍卖方式”取代歧视性拍卖方式。 

 

近来财政部在两年期和五年期的政府债券的销售上，已经采用了单一价格拍卖方式。同歧视

性拍卖方式一样，单一价格拍卖方式最初也是由竞标者向拍卖人提交密封的投标书。其分配形式也

是采用出价最高者优先分配，次高者其次的方式只到发售完毕。与歧视性拍卖方式不同的是，所有

中标者只需按照未中标者中出价最高者所出的价格来付款。这是第二价格(或维克瑞)拍卖在拍卖多

件同种物品下的推广。 

 

有关拍卖政府债券的一些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参见 Sushil Bikh-chandani 和 Chi-fu Huang 
(1993)。 

 

9.3.        拍卖提供个人通讯服务执照拍卖提供个人通讯服务执照拍卖提供个人通讯服务执照拍卖提供个人通讯服务执照    

 

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每年售出大量的无线通讯执照。每一个执照的拥有者享有在
某一个特定的地区提供特定频段的通讯服务的独家开发权。公司在开始使用执照的同时，也承诺将

拓展和提高在电信领域里的无线通讯的服务和竞争水平。 

 

目前，FCC采用“同时增价拍卖”(simultaneous ascending auction) 
的拍卖方式来销售无线通讯执照。这种拍卖方式吸引了巨额的资金参与竞投。一九九四年的七月，

FCC第一次使用同时增价拍卖的规则时，共售出十个无线传呼执照，总收益达六点一七亿美元。而
在同年的十二月进行的宽频个人通讯服务执照的拍卖会上，共售出九十九个执照，总收益大约七十

亿美元。这种拍卖方式的运用既降低了联邦政府在通讯领域中的管制程度，又起到了让市场而非行

政命令来有效分配通讯资源的作用。其所获得的成功使得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竞相效仿。 

       

同时增价拍卖是一种在计算机上进行的，有多个回合的在线拍卖方式。它是由斯坦福大学的 

Paul Milgrom 和 Robert Wilson以及德克萨斯 大学奥斯丁分校的 Preston McAfee 
三位拍卖专家提出的。这种拍卖方式 

类似于传统的增价拍卖方式(或英国式)。所不同的是增价拍卖将每个执照依次卖出，而同时增价拍

卖则将大批执照同时拍卖。之所以同时拍卖大批执照是因为执照之间通常是互相关联的。这种执照

间的关联性包括替代性和互补性。所谓物品之间的替代性，指的是物品之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对

多数执照而言均存在非常相近的替代品：覆盖相同地区和有相同频段的“孪生”执照。而物品间的

互补性，指的是两个物品在同时使用时具有更大的价值。而当分开使用时，每个物品的价值会小很

多或者根本没有价值。两个相邻地区的执照往往是互补的。 

 

拍卖的具体过程如下：首先，FCC会制定一套数量标准，用来粗略衡量所拍卖通讯执照的价
值。通常，这套数量标准是根据执照所服务地区的人口数量以及频段的宽度计算出来的。在拍卖会

正式开始之前，竞标者需缴付足以购买一定数量的频段的定金，以确定其“初始竞投资格”。整个

拍卖过程共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有数轮竞价回合。在每一轮的竞价回合中，竞标者们通过计算

机同时并独立地提交竞投书，竞投书中标明他们所感兴趣的执照和愿意出的价格。每一位竞标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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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时竞投多个执照。我们将这种竞标者所有参与竞投的执照的集合称为竞标者的“竞投总和”。

每一回合结束后，此轮的投标结果会被公布出来。对每一个执照，公布的结果中包括新投的标，新

竞标者，“当前最高出价”及相应的竞标者。随着拍卖过程的进行，每一轮结束后的当前最高出价

是前一轮的当前最高出价和新的最高出价两者中高的那一个。除了此轮的结果外，下一轮的最低竞

投限价也会同时被公布出来。这一最低竞投限价是在当前最高出价的基础上加上一个事先定好的增

价而计算出来的。在通讯执照的销售中，这一增价通常是一个固定的价格，或者是当前最高出价乘

上一个固定的百分比，两者中取较高的那一个。固定的百分比通常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在拍卖

过程中，如果一个竞标者在某一回合的竞投中对某一执照作出了有效的竞投，或者这个竞标者是上

一回合的当前最高出价的出价人，那么这一竞标者就被称作为此回合中对此执照的“活跃的”竞标

者。 

 

为了防止竞标者在拍卖过程中过分谨慎地观望其它竞标者的出价而隐瞒自己的意图从而影响

整个拍卖会的进程，拍卖规则规定竞标者在整个三个阶段的拍卖过程中必须遵守“行为准则”。其

具体规定如下：在第一阶段，竞标者必须作为“活跃的”竞标者参与不少于一定量(竞投资格乘以
比率 f1 )的执照的竞投。如果在这一 阶段 中，一个竞投资格为 x 的竞标者只参与了执照数量为 y 
< f1 x的竞投，那么在下一轮他的竞投资 格将减少为 y/f1 

。第二和第三阶段使用相似的规则，相应的比率为 f2和 

f3。这些比率的设定仍在不断的修改之中。在实行同时增价拍卖的最初 几年里，使用的比率为 

(f1， f2， f3) = (0.33, 0.67,1.00)。在最近举行的 一些拍卖会上，使用的比率为(f1， f2， f3) = (0.6, 0.8, 
0.95)。为避免竞 

标者在提交投标书的过程中出错从而导致非自愿的竞投资格下降，拍卖规则允许每个竞标者对行为

准则享有五次“豁免权”。当然，这些豁免权的赋予使竞标者有机会采取一些策略性的行为。 

 

关于拍卖会的终止方式， Preston McAfee 提出的机制和 Paul Mil-grom 和 Robert Wilson 
提出的有一点点的区别。 Preston McAfee 指出， 

当某一执照的拍卖在一定数量的竞投回合中一直没有收到新的竞投，这个执照的拍卖应该被终止。

而 Paul Milgrom 和 Robert Wilson 则 指出， 

如果对所有的执照拍卖均没有新的竞投提出，那么对所有执照的拍卖应该同时终止。值得指出的是

，后一种方式是在目前通讯执照的拍卖中采用的方式，尽管该方式仍有待改进。拍卖会终止后，执

照将按照当前最高出价出售给相应的竞标者。 

 

同时增价拍卖有三个主要的特征：首先，这种多回合增价拍卖的设计使得竞标者能对前面的

竞投回合中所反映出来的信息作出反应。这大大地降低了赢者诅咒现象出现的机率，同时使得竞标

者能够更积极的参与竞投。其次，将大批的执照放在一起拍卖，使得竞标者能对各种相关联的执照

间的价格差异作出反应。比较相关联的执照的价格能使竞标者对自己感兴趣的执照作出更准确的估

价，从而使自己的竞投总和的组成更有效率。最后，同时中止所有执照的拍卖的拍卖中止方式使得

竞标者在价格发生变化的时候能够很灵活的转投其它的竞投总和。 

 

有关通讯执照拍卖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参见最近一文 Paul Milgrom (2000)。 

 

9.4.    网上拍卖网上拍卖网上拍卖网上拍卖  
 

网上拍卖 (auction on the Internet)，作为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
merce)的一种特殊形式，近年来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贸易方式。每天，
有成百上千的各种拍卖活动在网上进行。被拍卖的物品通常包括各类收藏品、电子产品、计算机硬

件和软件、运动产品、酒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互联网(Internet)的科技降低了拍卖人和竞标
者的成本，是推动网上拍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目前，每天在网上拍卖的物品价值以数十亿美元

计，并以每月百分之十的速度不断增长。 

 

相对于传统的拍卖方式来说，网上拍卖的方式有它独特的优势。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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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来说，网上拍卖均为竞标者提供了更大的方便。竞标者可以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参与拍卖过程

，而不用亲自到拍卖行去。传统的拍卖方式要求所有的竞标者同时参与拍卖，而网上拍卖通常持续

好几天或几个星期，竞标者在决定参与拍卖的时间上有很大的自由度。网上拍卖也给卖主带来好处

，因为它扩大了被拍卖物品的市场。在互联网上，卖主可以很容易地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人数相对

较多的竞标者，而不用提前很长时间计划，并且在寻找竞标者时，也不用局限在当地。此外，通过

搜索引擎以及可点击的分类细致齐全的浏览条目，竞标者可以更方便地找到他所要的物品。同在列

有仅千余条拍卖物品的拍卖册上找一件物品相比，电脑科技使得在列有几百万条拍卖物品的 

eBay(一著名的拍卖网站)里找一件物品要容易得多。 

 

但是，网上拍卖也存在一些弊端。首先，在网上拍卖中，竞标者很难事先检查拍卖品的质量

。为解决这个问题，拍卖人通常使用以下几种方法：将被拍卖物品的电子图像放在网上；提供大段

的，尽可能详细的文字描述；通过电子邮件回答竞标者的问题。但同传统的拍卖方式相比，在网上

拍卖中，竞标者很难获得关于被拍卖物品的最直观的信息。网上拍卖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欺诈问

题。在传统拍卖中，中标者付款后即可拿到物品。而在网上拍卖中，中标者在付款后，不得不寄希

望于拍卖人会按承诺将物品运到。在实践中，确实发生过一定数量的欺诈行为。当然，同总的交易

数量相比，欺诈行为的数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并且，网上拍卖人也采取一些方法降低欺诈的影响

，比如，鼓励第三方代保管服务。  

 

由于许多在网上拍卖的物品同报纸上的分类广告里的物品很相似，人们还通常将网上拍卖同

分类广告作比较。同在报纸上刊登分类广告相比，网上拍卖成本会更低一些，部分原因是因为网上

拍卖的广告条通常是拍卖人自己输入的，因此能节约人工费。同时，通过将买方和卖方撮合在一起

，网上拍卖能提高效率：在一个地方也许会被扔进垃圾堆的物品，或许能在另一个地方找到狂热的

收藏者。此外，通过拍卖这种形式，卖方也不再因为在定价时不知道对物品的需求而大伤脑筋了。

通过拍卖，卖方可以让市场来告诉自己该如何定价，而不至于因为定价太低，让第一个对广告作出

反应的人“偷”走物品，也不至于因为定价太高而无人问津。由于互联网科技的缘故，拍卖这种方
式比以往销售了更多不同种类的物品。 

 

关于网上拍卖的实践，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拍卖使用的方式，拍卖物品的种类，拍卖

人的收费标准，等等。由于受篇幅限制，本文将重点介绍网上拍卖使用的主要方式：增加拍卖方式

(或英国式)。 

 

David Lucking-Reiley 在 1998 年秋季对拍卖网站进行了调查，其结 

果显示网上拍卖使用多种不同的拍卖方式：增价拍卖(或英国式)，减价拍卖(或荷兰式)，密封式拍

卖，以及双重拍卖(double auction)。其中增价拍 
卖是最为普遍的拍卖方式。在所调查的142家网站中，有121家使用增价拍卖方式，并且，月拍卖额
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八家主要网站均使用增价拍卖方式。 

 

增价拍卖方式使得竞标者的参与变得相对容易。当竞标者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物品时，他可以

看到当前最高出价，并决定是否通过他的网络浏览器输入新的更高的价格。当提交他的竞投后，他

可以看到一个自动更新的竞投状态，显示他是否成功地变成了当前最高出价者。在拍卖结束之前，

竞标者可以随时回来查看拍卖状态。大部分的大型拍卖网站为了给竞标者提供方便，使竞标者只在

感兴趣时才返回站点，特意提供了只需点击一次的条目“你已投标的正在进行中的拍卖”。并且，
当竞标者的出价被其他人超出时，这些网站会自动地即时发出电子邮件通知竞标者。 

 

在结束方式上，网上拍卖方式和传统的拍卖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在传统的拍卖方式里，拍卖

人通常会在结束前用叫喊的方式确定没有新的出价后才将物品售出，而在网上拍卖中，卖主通常会

事先设置好结束的日期和时间。例如，在eBay，卖主通常将拍卖结束的时间定在拍卖开始后七天整
。这种作法导致了拍卖参与的动机问题：如果拍卖在一个固定的日期结束，那么竞标者是否会有动

机在拍卖开始的早期阶段参与竞投呢？实际上，在这种结束方式下，许多网上竞标者将会采取“伏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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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iping)的方式参与竞投：即等到拍卖结束前的一刻才参与竞投，并且出价仅仅高出当前出价一点
点，使得竞争对手没有时间作出反应。可以证明，同早期参与竞投的策略相比，“伏击”策略是占

优策略。如果所有竞标者都采取这种理性的“伏击”策略，拍卖将等于第一价格拍卖，所有的竞标

者都将在最后一刻才参与竞投。这种方式将使得最优出价策略仅仅是一场猜测的游戏，而增价拍卖

方式的精髓，即竞标者将出意愿最高出价作为占优策略，将不复存在。为鼓励竞标者早些参与竞投

，从而恢复人们所期待的增价拍卖的特性，人们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解决办法是在拍卖程序中增加一个很短的“加时期”。最常用的加时期有五分钟，即

如果在拍卖结束前的最后五分钟内有人出价，那么拍卖结束的时间将延长五分钟。这个过程也许会

重复出现，只到最后五分钟没有人出价，拍卖才会被中止。这种作法使得竞标者能在与“伏击者”

的较量中有效地保护自己。然而，这种“加时期”的方式有一个弊端：所有认真的竞标者必须在拍

卖结束的时候返回站点并且呆到拍卖结束，这将使得网上拍卖方式赋予竞标者的可以随时参与竞投

的自由度大打折扣。当然，拍卖人可以增加“加时期的长度”来克服这个问题，但过长的“加时期

”又使得预测拍卖结束的时间变得困难。 

 

另一种解决办法是在站点上使用一种“模拟出价”(proxy bidding) 
的机制。在eBay,“模拟出价”机制被解释如下：每个竞标者将有一个魔法小精灵代替他出价，竞
标者只需告诉小精灵自己愿意出的最高价，小精灵将一直坐在那里代替他叫价，只到愿意出的最高

价被超过为止。在142家站点中，有65家采用了这种“模拟出价”机制。“模拟出价”机制的设立
使得有固定长度的增价拍卖与维克瑞第二价格拍卖相同。这种作法使得竞标者不再有动机使用“伏

击”策略，并且重新使出最高意愿价格成为竞标者的占优策略。 

 

有关网上拍卖的具体细节，参见 Lucking-Reiley (2000)。



 46 

10.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一：收益等价定理的证明一：收益等价定理的证明一：收益等价定理的证明一：收益等价定理的证明    

 

收益等价收益等价收益等价收益等价定理定理定理定理：：：：设随机样本x1, ..., xn 来自连续的总体，其概率分布函数为F(x)， 密度 函数为f(x), 
取值范围为 [0,1]。设 x(1)和 x(2) 分别为该样本中的最高值 和第二高值。则 

 
E[B(x(1))] = E[x(2)]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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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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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SIPV模型和风险中性竞标人假定下，第一价格拍卖的均衡报价函数。 
 
证明证明证明证明：：：：首先，对下式中的第二项进行分部积分，得出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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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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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因为 x(2)的密度函数为 
 

n(n-1) f(x) Fn-2(x)[1- F(x)] 
 

再次应用分部积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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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证。 
 



 47 

附录二：最优机制定理的证明附录二：最优机制定理的证明附录二：最优机制定理的证明附录二：最优机制定理的证明    

    

最优机制定理最优机制定理最优机制定理最优机制定理：在 SIPV模型中，如果 I(v)单调上升，那么四种基本拍卖机制中的任 

何一种加上保留价 r* = I -1(v0)，是卖方的最优出售机制。    

    

证明证明证明证明：应用显示原理，卖方的优化问题可以表示如下，卖方选择
n
iii vTvP 1)}(),({ = 来最大化他的期

望利润： 

 

∑
=

−=
n

i
iiv vPvvTE

1
0 )]}()([{π  

 

服从如下约束条件：对 i =1, 2, …, n, 
 

(IC) )],(),([)]()([ iiiiiiiviiiv vwTvwPvEvTvP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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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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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 ，对所有
nvvv ],[∈ 。 

 

让 )()( vPEvP ivii i−
= ，以及 )()( vTEvT ivii i−

= ，那么 (IC) 就等价于： 

 

)()()()( iiiiiiiiii wTwPvvTvPv −≥−  

 

让 )()()( iiiiiii vTvPvvU −= ，那么根据包络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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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iU 是某个常数， ],[ zaai ∈ 。从 (IR)可以得出 0* ≥iU ，不失一般性，令 0* =iU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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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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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1)(
tf

tFttI −−= 。 

 

优化问题简化成：选择
n
iii vPa 1)}(,{ = 来最大化如上期望利润，并服从约束条件(FC)。这是一个简单

的线性规划问题，其解如下： 
 
 

I (ai
*) = v0                                  

 
1,  如果对 j ≠ i, j = 1, 2, ..., n, 

Pi
*(v) =             I (vi) ≥ I (vj) 并且 I (vi) ≥ v0; 

0,  否则 
 
由此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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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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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三三三三：：：：非单调性定理非单调性定理非单调性定理非单调性定理的证明的证明的证明的证明 
 
非单调性定理非单调性定理非单调性定理非单调性定理：：：：在 CIPV模型中，若 h(v | s)满足强 MLRP，并且对于任意的 v ∈  (a, z)， 

0)}|()|({min >svhsvHs ，则存在 n 和 g，使得R(v, n) > R(v, n + 1)。 
 
证明证明证明证明：对于任意满足 0)}|()|({min >svhsvHs 的 v ∈  (a, z)，强MLRP意味着 H(v | s)和 H(v | s) / 

h(v | s)关于 s 严格递增。于是可以得出， 
 

∫ ∫ ∫>
1

0

1

0

1

0
))|(/)|(()|()|(/)|()(|( dssvhsvHdssvHdssvhsvHsvH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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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0
))|(/)|((

1)1(),(
dssvhsvH

nnvR  

∫
∫=+ 1

0

1

0

))|(/)|((

)|(
)1,(

dssvhsvH

dssvH
nnvR  

 
于是， R(v, n) > R(v, n + 1) 等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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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不等式右端严格小于 1，并与 n 无关，所以，只要 n 足够大后，不等式即成立。由此得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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